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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徐
當

仁

20
16

03
23

核
保

學
會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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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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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美
國

產
品

責
任

基
礎

理
論

（
1）

•
原

告
的

訴
因

（
C

au
se

 o
f A

ct
io

n，
起

訴
原

因
）

–
N

eg
lig

en
ce

 in
 T

or
t（

侵
權

行
爲

的
過

失
）

•
D

es
ig

n（
設

計
）

•
M

an
uf

ac
tu

re
（

製
造

）

–
St

ric
t L

ia
bi

lit
y（

嚴
格

責
任

）
•

D
es

ig
n 

de
fe

ct
（

設
計

的
瑕

疵
）

•
M

an
uf

ac
tu

re
 d

ef
ec

t（
製

造
的

瑕
疵

）

•
W

ar
ni

ng
 o

r i
ns

tr
uc

tio
ns

 d
ef

ec
t（

警
告

或
指

示
的

瑕
疵

）

–
B

re
ac

h 
of

W
ar

ra
nt

y（
違

反
“

擔
保

”
）

•
Ex

pr
es

s 
w

rit
te

n 
w

ar
ra

nt
y（

明
示

擔
保

）

•
Im

pl
ie

d 
w

ar
ra

nt
y 
（

默
示

擔
保

）

輕
鬆

聽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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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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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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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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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點
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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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20

16
03

23
）

3

美
國

產
品

責
任

基
礎

理
論

（
2）

•
Su

bs
ta

nt
iv

e 
A

ffi
rm

at
iv

e
D

ef
en

se
s 
（

被
告

在
實

體
法

上
的

獨
立

抗
辯

）
–

St
at

e 
of

 th
e 

ar
t（

當
時

的
工

藝
水

準
）

–
M

od
ifi

ca
tio

n 
of

 p
ro

du
ct

（
改

裝
產

品
）

–
M

is
us

e 
of

 p
ro

du
ct

（
不

當
使

用
產

品
）

–
C

on
du

ct
 o

f a
no

th
er

 p
ar

ty
（

其
他

人
的

行
爲

）

–
C

on
du

ct
 o

f P
la

in
tif

f（
原

告
的

行
爲

）

–
C

on
tr

ib
ut

or
y 

N
eg

lig
en

ce
（

共
同

過
失

）

–
A

ss
um

pt
io

n 
of

 R
is

k（
自

行
承

擔
風

險
）

–
Fe

de
ra

l p
re

em
pt

io
n 

（
聯

邦
產

品
標

準
）

•
Pr

oc
ed

ur
al

 A
ffi

rm
at

iv
e

D
ef

en
se

s（
被

告
在

程
序

法
上

的
獨

立
抗

辯
）

–
對

送
達

程
序

的
抗

辯
（

ob
je

ct
io

ns
 to

 s
er

vi
ce

 o
f p

ro
ce

ss
）

–
對

缺
乏

個
人

管
轄

權
的

抗
辯

（
ob

je
ct

io
n 

ba
se

d 
on

 la
ck

 o
f 

pe
rs

on
al

 ju
ris

di
ct

io
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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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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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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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幾
個

“
譯

名
”

的
商

榷

•
找

不
到

”N
o 

Fa
ul

t L
ia

bi
lit

y”
 這

個
字

。
–

“N
o 

fa
ul

t“
 c

ov
er

ag
e是

車
險

fir
st

-p
ar

ty
 c

la
im

的
用

語
。

–
如

果
責

任
基

礎
是

St
ric

t L
ia

bi
lit

y與
A

bs
ol

ut
e 

Li
ab

ili
ty
，

則
行

爲
人

即
使

無
過

失
也

要
負

責
，

同
時

不
能

主
張

受
害

人
為

C
on

tr
ib

ut
or

y 
N

eg
lig

en
ce

而
免

責
。

–
但

St
ric

t L
ia

bi
lit

y的
定

義
也

不
盡

相
同

。

–
St

ric
t L

ia
bi

lit
y與

A
bs

ol
ut

e 
Li

ab
ili

ty
都

是
成

文
法

的
概

念
，

不
是

判
例

法
的

概
念

。
N

eg
lig

en
ce

才
是

判
例

法
的

概
念

。

•
C

on
tr

ib
ut

or
y 

N
eg

lig
en

ce
與

C
om

pa
ra

tiv
e 

N
eg

lig
en

ce
–

如
果

是
C

on
tr

ib
ut

or
y 

N
eg

lig
en

ce
，

行
爲

人
可

以
免

責
。

–
如

果
是

C
om

pa
ra

tiv
e 

N
eg

lig
en

ce
，

行
爲

人
僅

可
以

減
輕

責
任

。
所

以
比

較
像

我
國

的
“

與
有

過
失

”
或

“
過

失
相

抵
”

。

–
因

此
，

C
on

tr
ib

ut
or

y 
N

eg
lig

en
ce

不
宜

翻
譯

成
“

與
有

過
失

”
。



對
產

品
責

任
訴

因
的

獨
立

抗
辯

•
對

不
同

的
訴

因
，

有
不

同
的

抗
辯

理
論

–
Fo

r e
xa

m
pl

e:
 a

ffi
rm

at
iv

e 
de

fe
ns

es
 to

 n
eg

lig
en

ce
 in

cl
ud

e 
co

nt
rib

ut
or

y 
ne

gl
ig

en
ce

 o
f p

la
in

tif
f o

r c
on

tr
ib

ut
or

y 
ne

gl
ig

en
ce

 o
f t

hi
rd

 p
ar

tie
s.
（

對
“

過
失

”
的

抗
辯

包
括

原
告

的
共

同
過

失
與

第
三

人
的

共
同

過
失

）

–
Fo

r e
xa

m
pl

e:
 a

ffi
rm

at
iv

e 
de

fe
ns

es
 to

 p
ro

du
ct

s 
lia

bi
lit

y 
in

cl
ud

e 
m

is
us

e 
of

 p
ro

du
ct

, s
ta

te
 o

f t
he

 a
rt

, m
od

ifi
ca

tio
n 

of
 

pr
od

uc
t, 

et
c.
（

對
產

品
責

任
的

抗
辯

包
括

不
當

使
用

產
品

，
當

時
的

工
藝

水
準

，
改

裝
產

品
）

–
Fo

r e
xa

m
pl

e:
 a

ffi
rm

at
iv

e 
de

fe
ns

es
 to

 b
re

ac
h 

of
 w

ar
ra

nt
y 

in
cl

ud
e 

w
ar

ra
nt

y 
di

sc
la

im
er

s,
 w

ar
ra

nt
y 

ex
cl

us
io

ns
, w

ar
ra

nt
y 

lim
ita

tio
ns

, e
tc

.（
對

違
反

擔
保

的
抗

辯
包

括
對

擔
保

聲
明

不
負

賠
償

責
任

，
不

適
用

擔
保

，
僅

對
擔

保
負

有
限

責
任

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5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6

損
害

賠
償

範
圍

•
產

品
的

瑕
疵

（
de

fe
ct
）
及

“
不

合
理

的
危

險
“

（
un

re
as

on
ab

ly
 

da
ng

er
ou

s）
與

受
害

人
的

傷
害

有
因

果
關

係
（

di
re

ct
 o

r p
ro

xi
m

at
e 

re
su

lt
）
。

但
同

時
要

看
原

告
所

主
張

的
法

律
理

論
而

定
。

•
補

償
性

損
害

（
C

om
pe

ns
at

or
y 

D
am

ag
es

）

–
經

濟
損

失
（

ec
on

om
ic

 d
am

ag
es

）
•
已

經
造

成
的

收
入

損
失

（
pa

st
 lo

ss
 o

f i
nc

om
e）

•
預

估
將

來
的

收
入

損
失

（
lo

ss
 o

f f
ut

ur
e 

ea
rn

in
gs

）

•
已

經
發

生
的

醫
療

費
用

（
pa

st
 m

ed
ic

al
 e

xp
en

se
s）

•
預

估
將

來
的

醫
療

費
用

（
fu

tu
re

 m
ed

ic
al

 e
xp

en
se

s）
–

非
經

濟
損

失
（

no
n-

ec
on

om
ic

 d
am

ag
es

）

•
精

神
上

損
害

賠
償

（
pa

in
 a

nd
 s

uf
fe

rin
g）

•
懲

罰
性

賠
款

（
Pu

ni
tiv

e 
D

am
ag

es
）

–
故

意
（

in
te

nt
io

na
l, 

w
ill

fu
l o

r w
an

to
n）

或
重

大
過

失

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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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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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
產
品

責
任

基
礎

理
論

（
3）

•
R

es
ta

te
m

en
t o

f T
or

ts
（

m
od

el
 a

ct
s）

–
消

費
者

期
待

標
準

（
co

ns
um

er
 e

xp
ec

ta
tio

n 
te

st
）

（
2n

d）
（

A
 

pr
od

uc
t i

s 
un

re
as

on
ab

ly
 d

an
ge

ro
us

w
he

n 
it 

po
se

s 
a 

da
ng

er
 th

at
 is

 b
ey

on
d 

th
e 

ex
pe

ct
at

io
n 

of
 a

n 
or

di
na

ry
 c

us
to

m
er

 u
si

ng
 th

e 
pr

od
uc

t i
n 

its
 in

te
nd

ed
 

m
an

ne
r）

–
風

險
/收

益
分

析
（

ris
k-

be
ne

fit
 a

na
ly

si
s）

（
2n

d）
–

合
理

的
替

代
性

設
計

（
re

as
on

ab
le

 a
lte

rn
at

iv
e 

de
si

gn
，

R
A

D
）

（
3r

d）
•

R
es

ta
te

m
en

t o
f T

or
ts

 （
Th

ird
）

（
Se

co
nd

全
部

採
取

嚴
格

責
任

）

–
設

計
（

de
si

gn
 d

ef
ec

t）
（

採
過

失
責

任
，

ne
gl

ig
en

ce
 s

ta
nd

ar
d）

–
製

造
（

m
an

uf
ac

tu
rin

g 
de

fe
ct
）
（

採
嚴

格
責

任
，

st
ric

t l
ia

bi
lit

y:
 th

e 
pr

od
uc

t d
ep

ar
ts

 fr
om

 it
s 

in
te

nd
ed

 d
es

ig
n 

ev
en

 if
 a

ll 
po

ss
ib

le
 c

ar
e 

w
as

 e
xe

rc
is

ed
 in

 p
re

pa
ra

tio
n 

an
d 

m
ar

ke
tin

g 
of

 th
e 

pr
od

uc
t ）

–
警

告
（

in
ad

eq
ua

te
 w

ar
ni

ng
）
（

採
過

失
責

任
，

ne
gl

ig
en

ce
 s

ta
nd

ar
d）

•
產

品
故

事
（

pr
od

uc
t s

to
ry
）

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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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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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
案
件
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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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點

觀
念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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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
產
品

責
任

基
礎

理
論

（
4）

•
R

es
ta

te
m

en
t o

f T
or

ts
 （

Th
ird

）

–
第

2條
：

產
品

瑕
疵

的
分

類
（

如
上

頁
）

–
第

4條
：

違
反

和
遵

守
產

品
安

全
法

規
就

是
過

失
。

–
第

10
條

：
產

品
的

經
銷

商
和

零
售

商
對

沒
有

盡
到

警
告

義
務

所
造

成
的

損
害

應
負

賠
償

責
任

。

–
第

11
條

：
產

品
的

經
銷

商
和

零
售

商
對

出
售

後
未

召
回

的
產

品
所

造
成

的
損

害
應

負
賠

償
責

任
。



產
品

責
任

基
礎

新
的

發
展

•
Th

e 
R

es
ta

te
m

en
t o

f T
or

ts
 (T

hi
rd

) i
s 

th
e 

m
os

t r
ec

en
t v

er
si

on
. I

t 
el

im
in

at
es

 th
e 

"c
on

su
m

er
 e

xp
ec

ta
tio

ns
 te

st
" 

as
 a

n 
in

de
pe

nd
en

t 
go

ve
rn

in
g 

st
an

da
rd

 in
 d

et
er

m
in

in
g 

w
he

th
er

 a
 p

ro
du

ct
 is

 
de

fe
ct

iv
el

y 
de

si
gn

ed
. I

t a
ls

o 
re

qu
ire

s 
th

e 
pl

ai
nt

iff
 to

 p
ro

vi
de

 a
 

re
as

on
ab

le
 a

lte
rn

at
iv

e 
de

si
gn

 to
 th

e 
pr

od
uc

t i
n 

qu
es

tio
n .

•
侵

權
行

爲
改

革
法

案
第

三
版

是
新

的
版

本
，

這
版

本
摒

棄
了

將
消

費
者

期
待

的
測

試
做

爲
產

品
設

計
是

否
有

瑕
疵

的
獨

立
標

準
。

同
時

，
此

版
本

也
要

求
原

告
要

提
供

涉
案

產
品

的
合

理
替

代
設

計
。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9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10

州
法

院
與

聯
邦

法
院

•
州

法
院

有

–
州

初
級

法
院

（
tr

ia
l c

ou
rt

s）
，

–
州

中
級

上
訴

法
院

（
m

id
-le

ve
l a

pp
el

la
te

 c
ou

rt
s）

（
in

te
rm

ed
ia

te
 

ap
pe

lla
te

 c
ou

rt
s 
）

–
州

高
法

院
（

st
at

e 
su

pr
em

e 
co

ur
ts
）
。

•
聯

邦
法

院
有

–
聯

邦
地

區
法

院
（

fe
de

ra
l d

is
tr

ic
t c

ou
rt

s）
，

–
巡

迴
上

訴
法

院
（

ci
rc

ui
t c

ou
rt

s，
又

稱
爲

聯
邦

中
級

上
訴

法
院

，
fe

de
ra

l 
m

id
-le

ve
l a

pp
el

la
te

 c
ou

rt
s）

–
聯

邦
高

法
院

（
Th

e 
Su

pr
em

e 
C

ou
rt

 o
f t

he
 U

ni
te

d 
St

at
es

）
。

法
官

是
如

何
任

命
的

•
Le

gi
sl

at
iv

e 
A

pp
oi

nt
m

en
t

（
立

法
任

命
）

•
Ex

ec
ut

iv
e 

A
pp

oi
nt

m
en

t
（

行
政

任
命

）

•
El

ec
tio

n（
選

舉
）

州
法

院
法

官

•
A

pp
oi

nt
ed

 b
y 

Pr
es

id
en

t（
總

統
任

命
）

•
C

on
fir

m
ed

 b
y 

Se
na

te
（

參
議

院
同

意
）

•
A

pp
oi

nt
ed

 to
 

lif
e 

te
rm

（
終

身
任

期
）

聯
邦

法
院

法
官

11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Co
ns
er
va
ti
ve
	v
s.
	L
ib
er
al

C
on

se
rv

at
iv

e 
Ju

ris
di

ct
io

ns
（

比
較

保
守

的
州

）

•
對

被
告

公
司

比
較

有
利

。

•
通

常
是

農
業

地
區

。

Li
be

ra
l J

ur
is

di
ct

io
ns

（
比

較
自

由
的

州
）

•
對

原
告

比
較

有
利

。

•
通

常
是

都
會

地
區

。

12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

法
官

的
角

色

•
法

官
在

審
判

過
程

之
中

扮
演

重
要

的
角

色
，

包
括

解
釋

法
律

，
評

估
雙

方
所

提
出

的
證

據
，

以
及

控
制

審
判

要
如

何
進

行
。

•
在

審
判

前
也

扮
演

重
要

的
角

色
。

•
理

論
上

應
該

要
保

持
中

立
的

地
位

，
但

州
法

院
的

法
官

常
常

會
受

到
外

在
的

影
響

。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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鬆
聽
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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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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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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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陪
審

團
的

角
色

•
在

審
判

中
扮

演
重

要
的

角
色

：
在

法
官

的
指

導
之

下
，

針
對

所
提

出
的

證
據

做
成

判
決

。

•
根

據
美

國
憲

法
第

七
修

正
案

的
規

定
，

大
部

分
的

民
事

案
件

可
以

要
求

由
陪

審
團

審
判

。

•
陪

審
團

人
員

組
成

的
結

構
（
Ju
ry
	p
oo
l	d
em

og
ra
ph
ic
s）

大
不

相
同

，
因

此
會

影
響

到
審

判
的

結
果

。

•
陪

審
團

通
常

由
12

個
人

組
成

，
使

用
不

記
名

投
票

的
方

式
達

成
判

決

•
在

必
須

無
記

名
投

票
方

式
產

生
判

決
的

州
，

通
常

對
被

告
比

較
有

利
。

•
有

些
州

可
以

有
少

於
12

個
人

所
組

成
的

陪
審

團
，

而
有

些
州

也
允

許
不

需
要

無
記

名
表

決
。

•
在

選
擇

陪
審

團
團

員
的

時
候

，
可

以
無

理
由

地
反

對
（
Pe
re
m
pt
or
y	

ch
al
le
ng
es
	）

，
這

是
一

種
重

要
的

工
具

。

•
近

來
的

趨
勢

是
要

聘
用

選
擇

陪
審

團
團

員
的

顧
問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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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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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
審

團
團

員
是

如
何

產
生

的

•
Po
ol
	o
f	v
ot
er
s（

選
舉

人
名

單
）

•
D
ri
ve
rs
	li
ce
ns
e/
st
at
e	
ID
	r
en
ew

al
s（

駕
照

/
州

身
份

證
明

）

•
O
th
er
	g
ov
er
nm

en
t‐
co
nt
ro
lle
d	
da
ta
ba
se
s

（
政

府
所

有
的

資
料

庫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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鬆
聽
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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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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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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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
念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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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
人
，

被
保

險
人

與
抗

辯
律

師
之

間
的

關
係

•
保

險
人

，
被

保
險

人
與

抗
辯

律
師

三
者

的
合

作
是

非
常

重
要

的
，

因
爲

大
家

共
同

的
目

的
都

是
獲

得
好

的
和

解
結

果
或

甚
至

勝
訴

。

•
一

旦
保

險
人

接
受

抗
辯

的
義

務
，

并
且

開
始

依
保

險
單

的
規

定
爲

被
保

險
人

代
爲

抗
辯

，
則

保
險

人
，

被
保

險
人

與
律

師
之

間
便

成
爲

一
種

三
方

關
係

（
th

e 
tr

ip
ar

tit
e 

re
la

tio
ns

hi
p）

。

•
律

師
對

被
保

險
人

與
保

險
人

負
有

有
職

業
道

德
上

的
義

務
。

•
按

照
保

險
契

約
的

規
定

，
保

險
人

可
以

控
制

要
如

何
進

行
抗

辯
。

一
般

説
來

，
保

險
人

有
權

可
以

保
險

金
額

的
範

圍
之

内
決

定
是

否
和

解
。

•
在

實
務

上
，

律
師

對
被

保
險

人
與

保
險

人
要

如
何

和
解

需
要

做
適

當
的

建
議

。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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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
人
，

被
保

險
人

與
抗

辯
律

師
之

間
的

關
係

17

•
對

律
師

來
説

，
被

保
險

人
是

他
們

首
要

的
客

戶
。

–
律

師
要

與
被

保
險

人
共

同
找

出
事

實
的

真
相

，
以

便
對

案
件

進
行

抗
辯

，
并

且
要

從
被

保
險

人
處

拿
到

與
案

件
有

關
與

有
用

的
消

息
與

文
件

。

–
然

後
，

律
師

也
要

對
保

險
公

證
公

司
或

保
險

公
司

的
理

賠
人

員
提

供
詳

細
的

案
件

進
展

資
訊

與
建

議
。

–
在

整
個

訴
訟

過
程

中
，

律
師

要
與

被
保

險
人

，
保

險
人

與
保

險
公

證
人

密
切

合
作

。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不
同

角
色

的
律

師

•
抗

辯
律

師
（

D
ef

en
se

 A
tto

rn
ey

/C
ou

ns
el
）
的

角
色

–
在

整
個

訴
訟

程
序

中
（

包
括

審
判

出
庭

，
T
r
i
a
l

）
代

表
被

告

•
承

保
範

圍
律

師
（

C
ov

er
ag

e 
A

tto
rn

ey
/C

ou
ns

el
）
的

角
色

–
評

量
各

保
險

人
之

間
，

以
及

保
險

人
與

被
保

險
人

之
間

就
保

險
單

承
保

範
圍

所
產

生
的

爭
議

。

•
協

調
律

師
（

C
oo

rd
in

at
io

n 
A

tto
rn

ey
/C

ou
ns

el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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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19

（
1）

Pl
ea

di
ng

Su
m

m
on

s 
an

d/
or

C
om

pl
ai

nt

R
es

po
ns

e:
 

(1
) P

re
lim

in
ar

y 
ob

je
ct

io
n;

(2
) A

ns
w

er
s/

 
A

ffi
rm

at
iv

e 
D

ef
en

se
s

(3
) C

ou
nt

er
 C

la
im

s,
 

(4
) C

ro
ss

 C
la

im
s 

 
(5

) T
hi

rd
-p

ar
ty

 C
la

im
s

（
2）

D
is

co
ve

ry

R
eq

ue
st

 fo
r 

Pr
od

uc
tio

n 
of

 D
oc

um
en

ts

R
eq

ue
st

 fo
r 

A
dm

is
si

on

In
te

rr
og

at
or

y
D

ep
os

iti
on

(1
)

po
st

-tr
ia

l m
ot

io
ns

(2
)

A
pp

ea
l

(3
)

Se
ttl

e
(4

)
Pa

y 
se

ttl
em

en
t

（
5）

Tr
ia

l
（

4）
Se

ttl
em

en
t

（
6）

Po
st

 T
ria

l

（
1）

Ju
ry

 s
el

ec
tio

n;
 

（
2）

O
pe

n 
St

at
em

en
ts

;
（

3）
Pl

ai
nt

iff
’s

 C
as

e;
（

3）
D

ef
en

da
nt

’s
 C

as
e;

（
4）

C
lo

si
ng

 A
rg

um
en

ts
;

（
5）

Ju
ry

 in
st

ru
ct

io
ns

;
（

6）
Ju

ry
 D

el
ib

er
at

io
ns

;
（

7）
Ve

rd
ic

t

M
an

da
to

ry
Se

ttl
em

en
t 

C
on

fe
re

nc
e

Fa
ci

lit
at

io
n,

 
M

ed
ia

tio
n,

A
rb

itr
at

io
n

(M
ot

io
n 

fo
r 

Su
m

m
ar

y 
Ju

dg
m

en
t)

（
3）

M
ot

io
ns

/
O

pp
os

iti
on

A
ffi

da
vi

ts

su
bp

oe
na

Se
rv

ic
e

Pr
oc

es
s

Th
e L

ife
 of

 A
 L

aw
su

it

Ju
ris

di
ct

io
n

R
em

ov
al

Pr
od

uc
t 

Id
en

tit
y

D
ec

la
ra

to
ry

 
Ju

dg
m

en
t

Pr
ot

ec
tiv

e 
or

de
r

O
ffe

r o
f J

ud
gm

en
t

Li
tig

at
io

n 
H

ol
d 

D
is

cl
os

ur
e

Th
e 

Pr
oc

ed
ur

al
 H

ur
dl

es
（

程
序

上
的

障
礙

）

•
Ju

ris
di

ct
io

na
l d

is
m

is
sa

ls
 （

基
於

無
管

轄
權

而
駁

回
）

。

•
Fa

ilu
re

 to
 S

ta
te

 a
 C

au
se

 o
f A

ct
io

n（
無

法
陳

明
訴

訟
理

由
）

•
Su

m
m

ar
y 

Ju
dg

em
en

t（
請

求
直

接
進

行
實

體
判

決

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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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事

訴
訟

程
序

的
各

個
階

段

•
D

is
po

si
tiv

e 
M

ot
io

ns
（

終
結

訴
訟

的
請

求
/
動

議
）

–
M

ot
io

n 
to

 d
is

m
is

s（
請

求
駁

回
原

告
訴

訟
）

•
Im

pr
op

er
 s

er
vi

ce
 o

f p
ro

ce
ss

（
送

達
不

合
法

）

•
La

ck
 o

f p
er

so
na

l j
ur

is
di

ct
io

n（
缺

乏
個

人
管

轄
權

）

•
Fa

ilu
re

 to
 s

ta
te

 c
au

se
 o

f a
ct

io
n（

無
法

闡
明

訴
因

）

–
M

ot
io

n 
fo

r S
um

m
ar

y 
Ju

dg
m

en
t（

簡
易

判
決

/
請

求

直
接

進
行

實
體

判
決

）

•
起

訴
狀

等
所

述
與

重
要

事
實

的
實

質
議

題
（

g
e
n
u
i
n
e
 
i
s
s
u
e
 

o
f
 
m
a
t
e
r
i
a
l
 
f
a
c
t
）
無

關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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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
ag
es
	o
f	a
	C
iv
il	
La
w
su
it

In
iti
at
in
g	
a	

La
w
su
it:
	

Fi
lin
g	
of
	th
e	

Co
m
pl
ai
nt

Se
rv
ic
e	
of
	

Pr
oc
es
s

In
iti
al
	

Re
sp
on
se
	

to
	a
	

Co
m
pl
ai
nt

Pr
et
ri
al
	

Di
sc
ov
er
y

De
po
si
tio
ns

AD
R	
&
	

M
ed
ia
tio
n

Tr
ia
l	

Ap
pe
al
s 22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St
ag
es

（
1）

of
	a
	C
iv
il	
La
w
su
it

•
In

iti
al

 S
ta

ge
s （

初
步

階
段

）

–
Fi

lin
g 

of
 th

e 
C

om
pl

ai
nt

（
提

出
起

訴
狀

）

–
Se

rv
ic

e 
of

 P
ro

ce
ss

（
送

達
程

序
）

–
In

iti
al

 R
es

po
ns

e 
to

 a
 C

om
pl

ai
nt

（
對

起
訴

狀
做

初
步

的
答

辯
）

23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In
iti

at
in

g 
a 

La
w

su
it:

 F
ili

ng
 o

f t
he

 C
om

pl
ai

nt

•
訴

訟
是

由
提

出
起

訴
狀

（
fil

in
g

of
a

co
m

pl
ai

nt
）
開

始

–
起

訴
狀

是
用

來
確

認
誰

是
原

告
，

誰
是

被
告

，
以

及
訴

訟
標

的
是

金
錢

損
害

賠
償

（
m
o
n
e
t
a
r
y
）

之
訴

，
或

者
是

禁
制

令
性

質
（

i
n
j
u
n
c
t
i
v
e

）
，

或
者

兼
具

兩
者

。

–
原

告
可

以
提

出
一

種
或

多
種

請
求

賠
償

的
基

礎
（

th
eo

ry
/c

au
se

of
ac

tio
n）

。

–
起

訴
狀

的
目

的
在

於
通

知
被

告
已

經
被

告
了

，
同

時
使

被
告

能
夠

開
始

調
查

案
件

，
并

準
備

做
適

當
的

抗
辯

。

–
起

訴
狀

是
對

原
告

選
擇

起
訴

地
的

法
院

所
提

出
。

•
原

告
要

分
析

他
用

使
用

州
或

聯
邦

法
院

的
系

統
。

•
一

旦
原

告
決

定
要

在
何

種
司

法
系

統
里

提
出

訴
訟

，
則

他
還

要
決

定
在

哪
個

法
院

起
訴

。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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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

Ve
nu
e（

審
判

法
院

）
–
W
he
re
	to
	S
ue
		

•
原

告
有

權
決

定
起

訴
地

•
每

個
州

或
聯

邦
系

統
都

有
特

定
的

規
則

決
定

合
適

的
審

判
籍

•
譬

如
說

，
在

聯
邦

法
院

，
民

事
案

件
可

以
在

下
列

地
方

起
訴

–
被

告
的

住
所

地
（

w
h
e
r
e
 
t
h
e
 
d
e
f
e
n
d
a
n
t
 
r
e
s
i
d
e
s
）

–
與

賠
案

有
重

要
關

係
的

事
故

或
疏

忽
發

生
地

（
w
h
e
r
e

s
u
b
s
t
a
n
t
i
a
l
 

p
a
r
t
 
o
f
 
e
v
e
n
t
s
 
o
r
 
o
m
i
s
s
i
o
n
s

g
i
v
i
n
g
 
r
i
s
e
 
t
o
 
w
h
e
r
e
 
c
l
a
i
m
 

o
c
c
u
r
r
e
d
 
）

–
如

果
沒

有
其

他
可

以
決

定
的

因
素

的
話

，
對

同
案

的
任

何
被

告
有

個
人

管
轄

權
的

其
他

地
區

（
I
f
 
t
h
e
r
e
 
i
s
 
n
o
 
d
i
s
t
r
i
c
t
 
i
n
 
w
h
i
c
h
 
a
n
 

a
c
t
i
o
n
 
m
a
y
 
o
t
h
e
r
w
i
s
e
 
b
e
 
b
r
o
u
g
h
t
,
 
a
n
y
 
j
u
d
i
c
i
a
l
 
d
i
s
t
r
i
c
t
 

i
n
 
w
h
i
c
h
 
a
n
y
 
d
e
f
e
n
d
a
n
t
 
i
s
 
s
u
b
j
e
c
t
 
t
o
 
c
o
u
r
t
’

s
 
p
e
r
s
o
n
a
l
 

j
u
r
i
s
d
i
c
t
i
o
n

w
i
t
h
 
r
e
s
p
e
c
t
 
t
o
 
s
u
c
h
 
a
c
t
i
o
n
 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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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
rv

ic
e 

of
 P

ro
ce

ss
（

送
達

程
序

）

•
在

提
出

起
訴

狀
之

後
，

原
告

有
義

務
將

通
知

與
起

訴
狀

（
su

m
m

on
s 

an
d 

co
m

pl
ai

nt
 ）
合

法
送

達
被

告
。

–
送

達
的

目
的

是
讓

被
告

知
道

他
們

已
經

被
訴

，
同

時
知

道
在

哪
裏

被
訴

。

–
爲

了
讓

送
達

有
效

，
送

達
必

須
要

按
照

某
些

程
序

進
行

。

–
每

個
法

院
的

規
則

不
同

。

26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B
ef

or
e

an
d

A
fte

rS
er

vi
ce

 o
f P

ro
ce

ss
（

收
受

送
達

之
前

與
之

後
）

•
當

被
保

險
人

收
到

經
由

郵
寄

（
by

 m
ai

l）
或

者
是

由
專

人
（

by
 p

er
so

na
l 

se
rv

ic
e）

送
達

的
通

知
與

起
訴

狀
時

，
要

立
即

通
知

保
險

經
紀

人
，

保
險

人

與
律

師
。

•
同

時
，

被
保

險
人

要
在

受
送

達
日

第
二

個
工

作
天

提
供

所
收

受
的

文
件

影
本

給

前
述

的
公

司
。

•
提

出
抗

辯
與

形
成

策
略

都
有

時
效

的
限

制
，

因
此

，
這

些
抗

辯
必

須
在

時
效

完

成
前

予
以

檢
視

并
保

存
。

•
每

個
公

司
都

必
須

要
建

立
一

套
在

收
到

通
知

與
起

訴
狀

之
後

應
有

的
程

序
。

•
在

公
司

内
所

有
的

員
工

都
應

該
要

知
道

這
些

程
序

，
同

時
要

知
道

應
如

何
與

重

要
的

負
責

人
聯

絡
。

27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Se
rv

ic
e 

A
br

oa
d

（
國

外
送

達
）

•
美

國
是

海
牙

送
達

規
則

（
th

e 
H

ag
ue

 S
er

vi
ce

 C
on

ve
nt

io
n 
）
的

簽
約

國
，

因
此

美
國

法
院

認
爲

遵
守

合
法

的
送

達
程

序
是

一
種

强
制

性

的
規

定
。

•
臺

灣
不

是
海

牙
規

則
的

簽
約

國
，

•
對

臺
灣

公
司

的
合

法
送

達
程

序
可

能
有

下
列

數
種

方
式

–
國

際
雙

掛
號

送
達

（
In

te
rn

at
io

na
l r

eg
is

te
re

d 
m

ai
l/r

et
ur

n 
re

qu
es

te
d）

。

–
專

人
送

達
/
通

常
是

本
地

的
律

師
（

B
y 

ag
en

t/u
su

al
ly

 a
 lo

ca
l a

tto
rn

ey
), 

–
根

據
本

地
的

司
法

協
助

（
le

tte
r r

og
at

or
y
）
送

達

28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

Le
tte

rs
 R

og
at

or
y

（
司

法
互

助
）

•
在

臺
灣

是
正

式
的

送
達

程
序

。

•
用

來
在

非
海

牙
送

達
公

約
簽

約
國

的
國

家
獲

得
證

據
或

者
送

達
請

求
。

•
從

美
國

法
院

所
提

出
的

司
法

互
助

（
re

ci
pr

oc
al

 a
ss

is
ta

nc
e）

請
求

，
包

括
美

國
法

院
願

意
補

償
臺

灣
司

法
機

關
因

執
行

司
法

協
助

所
產

生
費

用
的

一
封

信
。

•
英

文
以

及
經

認
證

過
的

中
文

翻
譯

。

•
寫

給
適

格
的

臺
灣

司
法

機
關

。

•
以

及
一

張
面

額
7
3
5
美

元
經

銀
行

保
付

給
美

國
在

臺
協

會
的

支
票

（
a 

ba
nk

 c
er

tif
ie

d 
ch

ec
k 
，

U
SD

 7
35

.0
0，

pa
ya

bl
e 

to
 th

e 
A

m
er

ic
an

 
In

st
itu

te
 in

 T
ai

w
an

 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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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In
iti

al
 R

es
po

ns
e 

to
 a

 C
om

pl
ai

nt

•
律

師
必

須
在

收
到

送
達

文
件

之
後

立
即

檢
視

送
達

文
件

是
否

具
有

下
列

事
項

–
個

人
管

轄
權

，
是

否
將

案
件

移
轉

到
聯

邦
法

院
管

轄
，

管
轄

不
便

，
任

何
與

時
效

時
效

有
關

的
規

定
，

已
經

其
他

可
以

立
即

提
出

的
抗

辯
（

pe
rs

on
al

 ju
ris

di
ct

io
n,

 p
ot

en
tia

l r
em

ov
al

 o
f t

he
 c

as
e 

to
 

fe
de

ra
l c

ou
rt

, f
or

um
 n

on
 c

on
ve

ni
en

s,
 a

ny
 a

pp
lic

ab
le

 
st

at
ut

es
 o

f l
im

ita
tio

ns
 o

r b
or

ro
w

in
g 

st
at

ut
es

, a
nd

 a
ny

 o
th

er
 

im
m

ed
ia

te
ly

 a
va

ila
bl

e 
de

fe
ns

es
. ）

•
位

於
美

國
以

外
的

公
司

很
多

都
能

提
出

這
些

可
能

的
抗

辯

•
將

案
件

移
轉

到
聯

邦
法

院
是

一
種

重
要

的
考

量

•
同

時
要

注
意

是
否

在
時

效
之

内
提

起
訴

訟

30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個
人

管
轄

權
（

Pe
rs

on
al

 J
ur

is
di

ct
io

n）

•
如

果
法

院
要

對
被

保
險

人
行

使
個

人
管

轄
權

的
話

，

–
被

保
險

人
與

被
起

訴
的

州
要

有
低

程
度

的
接

觸
（

M
in

im
um

 c
on

ta
ct

s 
）

–
如

果
對

被
保

險
人

要
行

使
管

轄
權

的
話

，
必

須
不

能
違

反
傳

統
的

正
當

程
序

（
Th

e 
ex

er
ci

se
 o

f j
ur

is
di

ct
io

n 
ov

er
 

th
e 

co
m

pa
ny

 m
us

t n
ot

 o
ffe

nd
 tr

ad
iti

on
al

 n
ot

io
ns

 
of

 fa
ir 

pl
ay

 a
nd

 s
ub

st
an

tia
l j

us
tic

e 
i.e

. i
s 

it 
fa

ir 
to

 
ex

er
ci

se
 ju

ris
di

ct
io

n 
ov

er
 y

ou
r c

om
pa

ny
?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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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Pe
rs

on
al

 J
ur

is
di

ct
io

n 
–

M
in

im
um

 C
on

ta
ct

s
(G

en
er

al
 J

ur
is

di
ct

io
n)

要
決

定
是

否
有

與
一

般
管

轄
權

有
關

的
最

低
程

度
接

觸
，

法
院

通
常

會
檢

視
是

否
有

下
列

因
素 –

Be
in
g	
re
gi
st
er
ed
	to
	d
o	
bu
si
ne
ss
	in
	th
e	
st
at
e（

在
該
州
登
錄
從
事
業
務
）

–
H
av
in
g	
of
fic
es
,	p
la
nt
s,
	fa
ci
lit
ie
s,
	o
r	
in
ve
nt
or
y	
in
	th
e	
st
at
e（

在
該
州
有
辦
公
室
，
工

廠
，

設
備

或
存

貨
）

–
Pa
yi
ng

ta
xe
s
in
th
e
st
at
e（

在
該

州
繳

稅
）

–
H
av
in
g
ba
nk

ac
co
un
ts
in
th
e
st
at
e
（
在
該
州
有
銀
行
賬
戶
）

–
H
av
in
g
em

pl
oy
ee
sw

ho
w
or
k
in
th
e
st
at
e
（
雇
用
員
工
在
該
州
工
作
）

–
Em

pl
oy
ee
s
th
at
tr
av
el
to
th
e
st
at
e
fo
r
th
e
pu
rp
os
e
of
tr
an
sa
ct
in
g
bu
si
ne
ss
in

th
e
st
at
e,
at
te
nd
in
g
tr
ad
e
sh
ow

s,
an
d/
or

co
nf
er
en
ce
s
（
公
司
員
工
前
往
該
州
從
事

業
務
行
爲
，
參
加
展
覽
會
或
研
討
會
）

–
Ad
ve
rt
is
in
g
or

m
ar
ke
ti
ng

pr
od
uc
ts
di
re
ct
ly
in
to
th
e
st
at
e（

在
該
州
廣
告
或
行
銷

產
品

）

–
M
an
uf
ac
tu
ri
ng

pr
od
uc
ts
in
th
e
st
at
e（

在
該

州
製

造
產

品
）

–
Sh

ip
m

en
to

fp
ro

du
ct

s
in

to
th

e
st

at
e
是
否
將
產
品
運
送
至
該
州

32
輕

鬆
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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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

Pe
rs

on
al

 J
ur

is
di

ct
io

n 
–

M
in

im
um

 C
on

ta
ct

s
(G

en
er

al
 J

ur
is

di
ct

io
n)

要
決

定
是

否
有

最
低

程
度

的
接

觸
，

法
院

通
常

會
檢

視
是

否
有

下
列

類
型

的
接

觸

–
M
ai
nt
ai
ni
ng

an
in
te
ra
ct
iv
e
w
eb
si
te
fr
om

w
hi
ch

th
e
in
su
re
d’
s
pr
od
uc
ts
ca
n
be

pu
rc
ha
se
d
in
th
e
st
at
e（

使
用
互
動
的
網
站
，
可
以
讓
他
人
在
該
州
購
買
產
品
）

–
Ex

ec
ut

io
n

of
co

nt
ra

ct
s

in
th

e
st

at
e
是

否
在

該
州

履
行

契
約

–
Su

bs
id

ia
ry

co
m

pa
ni

es
w

or
ki

ng
on

be
ha

lf
of

th
e

pa
re

nt
in

th
e

st
at

e
在
該
州
是

否
有
子
公
司
在
該
州
代
表
母
公
司

•
當

一
個

國
外

的
公

司
有

子
公

司
或

關
係

企
業

在
美

國
營

運
，

因
此

會
被

認
爲

是
母

公
司

的
分

身
或

傀
儡

（
“a

lte
r-

eg
o”

or
“i

ns
tr

um
en

ta
lit

y”
）

。

•
如

果
單

純
地

擁
有

子
公

司
，

則
不

見
得

可
以

使
母

公
司

要
受

到
該

州
管

轄
。

•
如

果
衹

是
單

純
的

授
權

關
係

，
則

不
見

得
會

使
得

授
權

人
或

被
授

權
人

所
在

之
州

的
管

轄
。

–
H
av
in
g
a
re
gi
st
er
ed

ag
en
ti
n
th
e
st
at
e
fo
r
se
rv
ic
e
of
pr
oc
es
s（

在
該
州
登
記
送
達

代
收

人
）

–
M
ai
nt
ai
ni
ng

a
bu
si
ne
ss
lis
ti
ng

or
te
le
ph
on
e
nu
m
be
r
in
th
e
st
at
e（

在
該
州
商
業

名
冊
有
登
錄
或
電
話
號
碼
）

–
W

he
th

er
th

e
de

fe
nd

an
t

pu
rp

os
ef

ul
ly

av
ai

le
d

its
el

f
of

th
e

be
ne

fit
s

an
d

pr
ot

ec
tio

ns
of

th
e

la
w

s
of

th
e

st
at

e
特
別
是
被
告
有
意
地
使
得
他
收
到
該
州
法
律
的
保

護
，

或
因

而
獲

益
。

33
輕

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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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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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Pe
rs

on
al

 J
ur

is
di

ct
io

n 
–

M
in

im
um

 C
on

ta
ct

s
(S

pe
ci

fic
Ju

ris
di

ct
io

n)

•C
on
ta
ct
s	
th
at
	te
nd
	to
	s
ho
w
“s
pe
ci
fic
	

ju
ri
sd
ic
ti
on
”（

特
定

管
轄

權
）
:

–I
f	t
he
	p
la
in
ti
ff’
s	
ca
us
e	
of
	a
ct
io
n	
ar
os
e	
ou
t	o
f	

th
e	
sa
le
	o
f	a
	s
pe
ci
fic
	p
ro
du
ct
;	o
r	
（

原
告

的
訴

因
是

否
因

被
告

在
該

州
所

銷
售

的
特

定
產

品
而

起
）

–I
f	t
he
	d
ef
en
da
nt
’s
	c
on
ta
ct
w
as
	c
au
sa
lly
	

re
la
te
d	
to
	th
e	
pl
ai
nt
iff
’s
	c
au
se
	o
f	a
ct
io
n.
	 （

被
告

的

接
觸

是
否

與
原

告
的

訴
因

有
關

。
譬

如
說

，
就

特
定

的
產

品
做

廣
告

，
就

特
定

的
產

品
説

明
使

用
方

法
，

而
f
a
i
l
u
r
e
 
t
o
 
w
a
r
n
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34

對
正

當
程

序
的

認
定

•
In
	d
et
er
m
in
in
g	
du
e	
pr
oc
es
s,
	c
ou
rt
s	
w
ill
	c
on
si
de
r	
th
e	

fo
llo
w
in
g	
fa
ct
or
s:
	在

決
定

是
否

符
合

正
當

程
序

原
則

的
時

候
，

法
院

需
要

考
慮

下
列

因
素

–
Th
e	
bu
rd
en
	o
n	
th
e	
de
fe
nd
an
t（

被
告

的
負

擔
）

–
Th
e	
fo
ru
m
	s
ta
te
’s
	in
te
re
st
	in
	a
dj
ud
ic
at
in
g	
th
e	
di
sp
ut
e（

承
審

法
院

在
審

判
該

案
件

的
利

益
）

–
Th
e	
pl
ai
nt
iff
’s
	in
te
re
st
	in
	o
bt
ai
ni
ng
	c
on
ve
ni
en
t	a
nd
	e
ffe
ct
iv
e	
re
lie
f（

原
告

是
否

能
夠

得
到

便
利

與
有

效
的

判
決

）

–
Th

e 
in

te
rs

ta
te

 ju
di

ci
al

 s
ys

te
m

’s
 in

te
re

st
 in

 o
bt

ai
ni

ng
 th

e 
m

os
t 

ef
fic

ie
nt

 re
so

lu
tio

n 
of

 c
on

tr
ov

er
si

es
（

能
有

效
地

解
決

爭
端

對
各

州
之

間
司

法
制

度
的

利
益

）

–
Th

e 
sh

ar
ed

 in
te

re
st

 o
f t

he
 s

ev
er

al
 s

ta
te

s 
in

 fu
rt

he
rin

g 
fu

nd
am

en
ta

l 
su

bs
ta

nt
iv

e 
so

ci
al

 p
ol

ic
ie

s（
在

進
入

實
體

審
判

時
各

州
在

實
質

社
會

公
共

政
策

上
共

享
的

利
益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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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觀

念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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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被
告

對
管

轄
地

的
抗

辯

•
被

告
在

抗
辯

原
告

的
所

選
擇

的
管

轄
地

所
能

擁
有

的
程

序
抗

辯
–
Re
m
ov
al
	fr
om

	s
ta
te
	to
	fe
de
ra
l	c
ou
rt
（

將
州

管
轄

移
轉

到
聯

邦

管
轄

）

–
Ch
an
ge
	o
f	v
en
ue

（
變

更
審

判
地

）

–
Fo
ru
m
	n
on
	co
nv
en
ie
ns
m
ot
io
n（

提
起

管
轄

不
便

的
申

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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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e
nu

e/
Fo

ru
m

 N
on

 C
on

ve
ni

en
s

（
管

轄
不

便
）

•
管

轄
不

便
也

是
個

有
效

的
抗

辯
。

•
如

果
美

國
法

院
覺

得
不

同
的

州
，

甚
至

不
同

的
國

家
能

夠
使

案
件

更
有

效
地

審
理

案
件

，
而

如
果

其
他

法
院

也
願

意
接

辦
的

話
，

則
可

以
在

該
州

駁
回

案
件

。

•
根

據
管

轄
不

便
的

原
則

，
如

果
在

原
告

所
選

擇
的

法
院

審
判

會
對

被
告

與
法

院
帶

來
沉

重
的

負
擔

，
而

原
告

無
法

提
供

特
定

的
原

因
證

明
在

原
選

擇
法

院
較

爲
便

利
的

話
，

則
案

件
可

以
移

轉
到

非
美

國
法

院
管

轄
。

•
要

適
用

此
原

則
的

話
要

符
合

兩
個

條
件

：
–

在
外

國
必

須
有

可
替

代
法

院
。

–
在

外
國

法
院

必
須

要
有

相
當

的
損

害
賠

償
辦
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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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
轉

管
轄

與
管

轄
不

便
的

區
別

•
W

ha
t a

re
 th

e 
di

ffe
re

nc
es

 b
et

w
ee

n 
ve

nu
e 

an
d 

fo
ru

m
 n

on
 

co
nv

en
ie

ns
?

–
C

ha
ng

e 
of

 v
en

ue
 is

 a
 p

ro
ce

du
ra

l m
at

te
r w

he
re

 th
e 

de
fe

nd
an

t 
re

qu
es

ts
 th

at
 th

e 
ve

nu
e 

be
 m

ov
ed

 to
 a

no
th

er
 v

en
ue

 th
at

 is
 m

os
t 

co
nv

en
ie

nt
 fo

r a
ll 

th
e 

lit
ig

an
ts

. （
移

轉
管

轄
是

一
個

程
序

事
由

，
被

告
要

求
將

案
件

移
轉

到
對

各
訴

訟
當

事
人

都
比

較
便

利
的

地
方

）

–
Fo

ru
m

 n
on

 c
on

ve
ni

en
s 

al
lo

w
s 

th
e 

ju
dg

e 
to

 tr
an

sf
er

 a
 c

as
e 

if 
he

 o
r 

sh
e 

de
ci

de
s 

th
at

 h
ea

rin
g 

a 
ca

se
 in

 th
e 

pl
ai

nt
iff

’s
 c

ho
ic

e 
of

 fo
ru

m
 is

 
un

fa
ir 

to
 th

e 
de

fe
nd

an
t o

r t
he

 p
ub

lic
.（

管
轄

不
便

則
是

法
官

覺
得

如
果

在
原

告
所

提
起

訴
訟

的
法

院
對

被
告

或
公

共
政

策
不

公
平

的
時

候
）

•
Is

 it
 e

as
y 

to
 a

ss
er

t t
he

se
 tw

o 
th

eo
rie

s?
–

Ju
st

 a
s 

w
ith

 a
ny

 o
th

er
 d

ef
en

se
, w

he
th

er
 a

 v
en

ue
 tr

an
sf

er
 o

r a
 

fo
ru

m
 n

on
 c

on
ve

ni
en

s 
m

ot
io

n 
ar

e 
gr

an
te

d 
or

 d
en

ie
d 

de
pe

nd
 o

n 
th

e 
sp

ec
ifi

c 
fa

ct
or

s 
of

 a
 c

as
e.

 （
就

和
其

他
的

抗
辯

相
同

，
管

轄
不

便
的

申
請

是
否

被
接

受
，

要
看

個
案

的
具

體
狀

況
而

定
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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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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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
te
rn
at
io
na
l	F
or
um

	N
on
	

Co
nv
en
ie
ns

•
Pr
iv
at
e	
In
te
re
st
	F
ac
to
rs
:	基

於
當

事
人

利
益

的
考

量
–
Re
la
ti
ve
	e
as
e	
of
	a
cc
es
s	
to
	s
ou
rc
es
	o
f	p
ro
of
	（

便
於

調
查

證
據

）

–
Av
ai
la
bi
lit
y	
of
	c
om

pu
ls
or
y	
pr
oc
es
s	
fo
r	
at
te
nd
an
ce
	o
f	u
nw

ill
in
g	

w
it
ne
ss
es
,	a
s	
w
el
l	a
s	
co
st
s	o
f	o
bt
ai
ni
ng
	a
tt
en
da
nc
e	
of
	w
ill
in
g	

w
it
ne
ss
es
（

要
有

能
夠

强
制

不
願

作
證

的
證

人
能

夠
出

庭
作

證
，

以
及

支
付

願
意

出
庭

證
人

到
庭

費
用

的
制

度
）

–
Po
ss
ib
ili
ty
	o
f	v
ie
w
in
g	
th
e	
su
bj
ec
t	p
re
m
is
es
,	i
f	a
	v
ie
w
	w
ou
ld
	b
e	

ap
pr
op
ri
at
e	
to
	th
e	
ac
ti
on
	（

能
夠

查
勘

事
故

現
場

的
可

能
性

，
如

果
查

勘
對

訴
訟

是
有

幫
助

的
）

–
Al
l	o
th
er
	p
ra
ct
ic
al
	p
ro
bl
em

s	
th
at
	m
ak
e	
tr
ia
l	o
f	a
	c
as
e	
ea
sy
,	

ex
pe
di
ti
ou
s	
an
d	
in
ex
pe
ns
iv
e	
（

其
他

能
使

得
審

判
更

容
易

，
更

快
，

更
節

省
費

用
的

其
他

其
他

考
量

）
•

A
 p

la
in

tif
f a

rg
ui

ng
 a

ga
in

st
 fo

ru
m

 n
on

 c
on

ve
ni

en
s

of
te

n 
po

in
ts

 to
 th

e 
av

ai
la

bi
lit

y 
of

 v
id

eo
 d

ep
os

iti
on

, v
id

eo
 c

on
fe

re
nc

in
g,

 a
nd

 o
th

er
 te

ch
no

lo
gi

es
 th

at
 c

ou
ld

 b
e 

us
ed

 to
 m

ak
e 

tr
ia

l i
n 

th
e 

U
.S

. m
or

e 
co

nv
en

ie
nt

. 
（

原
告
通
常
會
爭
議
不
需
要
移
轉
管

轄
，
認
爲
可
以
用
視
訊
訪
談
或
視
訊
會
議
，
或
使
用
其
他
的
科
技
使
得
在
美
國
審
判
一
樣
便
利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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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
te
rn
at
io
na
l	F
or
um

	N
on
	

Co
nv
en
ie
ns

•
Pu
bl
ic
In
te
re
st
Fa
ct
or
s:
（

基
於

公
共

利
益

的
考

量
）

–
Ad
m
in
is
tr
at
iv
e
di
ffi
cu
lt
ie
s
th
at
fo
llo
w
fo
r
co
ur
ts
w
he
n
lit
ig
at
io
n

is
pi
le
d
up

in
co
ng
es
te
d
ce
nt
er
s
in
st
ea
d
of
be
in
g
ha
nd
le
d
at
th
e

or
ig
in

of
th
e
ca
se
（

如
果

移
轉

到
另

外
一

個
法

院
管

轄
，

則
該

法
院

是
否

有
辦

法
處

理
案

件
積

壓
等

待
的

行
政

問
題

）

–
Pe
op
le
sh
ou
ld
no
t
ha
ve

to
pa
rt
ic
ip
at
e
as
a
ju
ry
in
a
ve
nu
e
th
at

ha
s
no

re
la
ti
on

to
th
e
in
ci
de
nt
（

如
果

一
個

法
院

和
事

故
沒

有
關

係
的

話
，

則
當

地
人

不
應

該
擔

任
案

件
的

陪
審

員
）

–
Pr
ef
er
en
ce

fo
r
de
ci
di
ng

lo
ca
lc
on
tr
ov
er
si
es

at
ho
m
e（

最
好

是
能

夠
由

當
地

人
處

理
當

地
的

紛
爭

）

–
Ap
pr
op
ri
at
en
es
s
of

ha
vi
ng

th
e
tr
ia
l
of

a
di
ve
rs
it
y
ca
se

in
a

fo
ru
m
th
at
do
es
no
tc
on
fli
ct
w
it
h
th
e
st
at
e
la
w
（

如
果

一
個

案
子

牽
涉

到
各

州
的

話
，

要
不

能
違

背
當

地
的

法
律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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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ho

ic
e 

of
 L

aw
（

準
據

法
）

•
在
美
國
起
訴
并
不
代
表
要
適
用
美
國
的
法
律
審
判

•
D

iff
er

en
t

co
ur

ts
ap

pl
y

di
ffe

re
nt

te
st

s,
bu

t
m

os
t

co
ur

ts
w

ill
ap

pl
y

th
e

la
w

of
un

le
ss

an
ot

he
rs

ta
te

or
co

un
tr

y
ha

s
m

or
e

si
gn

ifi
ca

nt
in

te
re

st
in

th
e

ou
tc

om
e

of
th

e
ca

se
.

In
ad

di
tio

n
to

th
e

pl
ac

e
of

th
e

in
ju

ry
,c

ou
rt

s
w

ill
al

so
co

ns
id

er
:（

不
同

的
法
院
有
不
同
的
標
準
，
但
大
部
分
的
法
院
都
會
適
用
損
害
發
生
地
（

th
e

pl
ac

e
w

he
re

in
ju

ry
oc

cu
rr

ed
）

的
法

律
，

除
非

其
他

的
州

或
國

家
對

審
判

的
結

果
有

更
重

要
的

利
益

。
除

了
損

害
發

生
地
之
外
，
法
院
也
會
考
慮
：

–
Pl

ac
e

of
co

nd
uc

tc
au

si
ng

th
e

in
ju

ry
（

造
成

損
害

的
行

爲
地

）

–
R

es
id

en
ce

of
pa

rt
ie

s（
當

事
人

的
住

所
地

）

–
Pl

ac
e

w
he

re
re

la
tio

ns
hi

p
be

tw
ee

n
th

e
pa

rt
ie

s
w

as
ce

nt
er

ed
（

與
當

事
人

之
間

關
係

有
關

的
處

所
）

•
Th

e
lo

ca
l

la
w

s
w

he
re

th
e

fo
re

ig
n

in
su

re
d

co
m

pa
ni

es
ar

e
lo

ca
te

d
ar

e
ge

ne
ra

lly
m

or
e

be
ne

fic
ia

l
to

ou
r

de
fe

ns
es

th
an

U
.S

.
la

w
,

an
d

ge
ne

ra
lly

pr
ov

id
e

fo
r

lo
w

er
da

m
ag

es
aw

ar
ds

,s
o

w
e

of
te

n
ra

is
e

th
is

is
su

e
in

de
fe

ns
e

of
th

e
in

su
re

d
co

m
pa

ni
es

.（
國

外
被

保
險

人
主

營
業

處
所

所
在

地
的

法
律

通
常

較
美

國
法

律
有

利
，

通
常
損

害
賠

償
標

準
較

低
，

所
以

我
們

通
常

會
爲

被
保

險
人

提
出

這
方

便
的

抗
辯

）

•
“C

ho
ic

e
of

la
w

”
re

fe
rs

to
w

he
th

er
fo

re
ig

n
la

w
(s

uc
h

as
Ta

iw
an

es
e

la
w

)o
r

U
.S

.l
aw

w
ill

go
ve

rn
th

e
la

w
su

it（
法

律
衝

突
與

選
擇

講
的

是
要

適
用

外
國

法
，

如
臺

灣
法

，
或

美
國

發
來

審
理

案
件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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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
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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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1）

Pl
ea

di
ng

Su
m

m
on

s 
an

d/
or

C
om

pl
ai

nt

R
es

po
ns

e:
 

(1
) P

re
lim

in
ar

y 
ob

je
ct

io
n;

(2
) A

ns
w

er
s/

 
A

ffi
rm

at
iv

e 
D

ef
en

se
s

(3
) C

ou
nt

er
 C

la
im

s,
 

(4
) C

ro
ss

 C
la

im
s 

 
(5

) T
hi

rd
-p

ar
ty

 C
la

im
s

（
2）

D
is

co
ve

ry

R
eq

ue
st

 fo
r 

Pr
od

uc
tio

n 
of

 D
oc

um
en

ts

R
eq

ue
st

 fo
r 

A
dm

is
si

on

In
te

rr
og

at
or

y
D

ep
os

iti
on

(1
)

po
st

-tr
ia

l m
ot

io
ns

(2
)

A
pp

ea
l

(3
)

Se
ttl

e
(4

)
Pa

y 
se

ttl
em

en
t

（
5）

Tr
ia

l
（

4）
Se

ttl
em

en
t

（
6）

Po
st

 T
ria

l

（
1）

Ju
ry

 s
el

ec
tio

n;
 

（
2）

O
pe

n 
St

at
em

en
ts

;
（

3）
Pl

ai
nt

iff
’s

 C
as

e;
（

3）
D

ef
en

da
nt

’s
 C

as
e;

（
4）

C
lo

si
ng

 A
rg

um
en

ts
;

（
5）

Ju
ry

 in
st

ru
ct

io
ns

;
（

6）
Ju

ry
 D

el
ib

er
at

io
ns

;
（

7）
Ve

rd
ic

t

M
an

da
to

ry
Se

ttl
em

en
t 

C
on

fe
re

nc
e

Fa
ci

lit
at

io
n,

 
M

ed
ia

tio
n,

A
rb

itr
at

io
n

(M
ot

io
n 

fo
r 

Su
m

m
ar

y 
Ju

dg
m

en
t)

（
3）

M
ot

io
ns

/
O

pp
os

iti
on

A
ffi

da
vi

ts

su
bp

oe
na

Se
rv

ic
e

Pr
oc

es
s

Th
e L

ife
 of

 A
 L

aw
su

it

Ju
ris

di
ct

io
n

R
em

ov
al

Pr
od

uc
t 

Id
en

tit
y

D
ec

la
ra

to
ry

 
Ju

dg
m

en
t

Pr
ot

ec
tiv

e 
or

de
r

O
ffe

r o
f J

ud
gm

en
t

Li
tig

at
io

n 
H

ol
d 

D
is

cl
os

ur
e

起
訴

與
答

辯
（

Pl
ea

di
ng

s）
（

1）

•
提

交
起

訴
狀

（
C

om
pl

ai
nt
）

–
列

明
被

告
–

説
明

起
訴

原
因

–
説

明
法

律
根

據
•

To
rt

 
•

C
on

tr
ac

t
•

W
ar

ra
nt

y
•

St
ric

t L
ia

bi
lit

y
–

必
須

在
時

效
期

間
内

（
St

at
ut

e 
of

 li
m

ita
tio

ns
）

提
出

。

•
法

院
通

知
（

Su
m

m
on

s）
•

原
告

要
向

法
院

起
訴

，
但

卻
必

須
自

己
將

訴
狀

送
達

（
Se

rv
ic

e 
of

 C
om

pl
ai

nt
s）

給
被

告
，

一
般

為
90

天
到

12
0天

，
同

時
為

直
接

送
達

（
pe

rs
on

al
 s

er
vi

ce
）
。

–
送

達
到

被
告

事
務

所
–

送
達

給
指

定
的

代
收

人
（

ag
en

t）
–

送
達

給
州

務
卿

辦
公

室
（

th
e 

se
cr

et
ar

y 
of

 s
ta

te
）

（
某

些
州

可
以

）
–

國
外

的
送

達
適

用
海

牙
公

約
（

H
ag

ue
 C

on
ve

nt
io

n 
or

 In
te

rn
at

io
na

l S
er

vi
ce

 P
ro

ce
ss

）
，

但
臺

灣
不

是
簽

約
國

。
•

把
起

訴
書

翻
譯

成
中

文
，

同
時

透
過

指
定

的
政

府
機

構
送

達
。

•
如

果
是

用
郵

遞
或

快
遞

的
方

式
送

達
的

話
，

則
被

告
可

以
提

起
異

議
，

請
求

駁
回

訴
訟

。
•

“M
ot

io
n 

to
 Q

ua
sh

 S
er

vi
ce

”
或

“
M

ot
io

n 
to

 D
is

m
is

s 
th

e 
C

om
pl

ai
nt

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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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
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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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訴

與
答

辯
（

Pl
ea

di
ng

s）
（

2）

•
通

常
20

天
至

30
天

之
内

要
完

成
答

辯
（

R
es

po
ns

e）
，

但
可

以
延

長
。

–
對

法
院

管
轄

權
提

起
異

議

–
對

送
達

方
式

提
出

異
議

–
對

審
理

地
點

（
Ve

nu
e，

管
轄

地
）
的

異
議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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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轄

權
（

Ju
ris

di
ct

io
n）

•
對

標
的

管
轄

權
（

Su
bj

ec
t M

at
te

r J
ur

is
di

ct
io

n）
•

對
人

管
轄

權
（

Pe
rs

on
al

 J
ur

is
di

ct
io

n）
–

M
in

im
um

 C
on

ta
ct

 原
則

•
被

告
在

本
州

商
業

活
動

的
規

模
•

被
告

在
本

州
是

否
有

辦
公

場
所

•
被

告
在

本
州

是
否

有
金

融
活

動
•

被
告

在
本

州
是

否
有

廣
告

行
爲

•
被

告
與

本
州

居
民

是
否

締
結

任
何

契
約

•
被

告
的

員
工

是
否

在
本

州
曾

有
銷

售
或

服
務

行
爲

•
管

轄
權

的
異

議
（

ju
ris

di
ct

io
n 

ob
je

ct
io

ns
）

–
外

國
製

造
商

對
管

轄
權

的
異

議
雖

然
困

難
與

所
費

不
貲

，
但

按
個

案
的

情
形

常
常

還
是

有
提

出
實

益
的

。
•

Ju
ris

di
ct

io
n 

D
is

co
ve

ry
 

–
Ju

ris
di

ct
io

n 
in

te
rr

og
at

or
ie

s
–

Pr
e-

tr
ia

l d
ep

os
iti

on
s

–
成

功
的

案
例

都
是

透
過

第
三

國
銷

售
零

件
/組

裝
，

或
經

由
貿

易
商

銷
售

。
但

變
數

還
是

很
多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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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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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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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
審

（
R

em
ov

al
，

移
送

）
（

取
材

自
“

中
國

製
造

在
美

國
”

）

•
由

州
法

院
移

送
聯

邦
法

院
–
原

被
告

的
州

籍
完

全
不

同
（

聯
邦

法
院

的
異

籍
管

轄
權

，
di

ve
rs

ity
 ju

ris
di

ct
io

n）
（

原
告

常
告

零
售

商
，

以
避

免
被

移
送

到
聯

邦
法

院
）

–
移

送
的

期
限

未
過

（
訴

狀
送

達
第

一
個

被
告

開
始

起
算

30
天

）
，

–
所

有
的

被
告

都
同

意

–
訴

訟
金

額
在

75
00

0美
元

以
上

。

•
原

告
直

接
在

聯
邦

法
院

起
訴

–
原

被
告

的
州

籍
不

同
，

或

–
原

告
認

爲
聯

邦
法

院
贊

同
其

主
張

。

第
三

方
訴

訟
（

th
ird

 p
ar

ty
 p

ra
ct

ic
e)

•
大

部
分

的
訴

訟
都

不
僅

僅
是

一
個

原
告

與
一

個
被

告
而

已
。

•
通

常
，

都
會

有
不

止
一

個
原

告
，

不
止

一
個

被
告

，
以

及
不

止
一

個
訴

訟

•
如

果
訴

訟
牽

涉
到

不
止

一
個

方
面

的
話

，
則

需
要

考
慮

到
不

同
的

策
略

•
除

此
之

外
，

在
某

些
情

況
之

下
會

設
計

第
三

方
訴

訟
，

交
叉

訴
訟

與
反

訴
等

不
同

的
情

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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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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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售

商
經

銷
商

製
造

商

零
售

商
的

保
險

公
司

經
銷

商
的

保
險

公
司

製
造

商
的

保
險

公
司

原
告

供
應

商
的

保
險

公
司

零
件

供
應

商

起 訴
起 訴

交
叉

訴
訟

第
三

人
訴

訟

訴
訟

請
求

代
爲

抗
辯

列
名

被
保

險
人

附
加

被
保

險
人

第
三

人
訴

訟

設
計

者

起 訴設
計

銷
售

製
造

警
告

不
足

製
造

瑕
疵

設
計

瑕
疵

附
加

被
保

險
人

請
求

代
爲

抗
辯

其
他

保
險

？

反
訴

D
ec

la
ra

to
ry

 
Ju

dg
m

en
t

C
la

im
 

O
ve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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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求

代
爲

抗
辯

（
Te

nd
er

 o
f D

ef
en

se
）

（
1）

•
求

償
（

re
co

ve
ry
）
與

請
求

代
爲

抗
辯

（
te

nd
er

 o
f d

ef
en

se
）

–
經

銷
商

或
零

售
商

依
據

成
文

法
（

st
at

ut
es

）
，

判
例

法
（

ca
se

 la
w
）
與

契
約

（
co

nt
ra

ct
）
請

求
製

造
商

予
以

補
償

損
失

（
in

de
m

ni
ty
）
或

代
爲

抗
辯

（
de

fe
ns

e）
。

–
交

叉
訴

訟
（

cr
os

s 
cl

ai
m
）
，

第
三

人
訴

訟
（

th
ird

-p
ar

ty
 c

la
im

）

與
獨

立
訴

訟
（

se
pa

ra
te

 a
ct

io
n）

.
–
獨

立
責

任
（

ac
tiv

e 
lia

bi
lit

y，
自

己
的

錯
誤

行
爲

）
與

他
人

責
任

（
pa

ss
iv

e 
lia

bi
lit

y，
非

自
己

的
錯

誤
行

爲
）

.
–
要

給
製

造
商

立
即

通
知

，
使

其
有

志
願

接
手

的
機

會
。

–
各

被
告

之
間

合
縱

連
橫

的
關

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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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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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求

代
爲

抗
辯

（
Te

nd
er

 o
f D

ef
en

se
）

（
2）

•
可

以
用

保
險

的
方

式
達

到
請

求
代

爲
抗

辯
的

目
的

。
–
附

加
被

保
險

人
（

ad
di

tio
na

l i
ns

ur
ed

）

–
經

銷
商

批
單

（
ve

nd
or

s 
en

do
rs

em
en

t）
•

Li
m

ite
d 

Fo
rm

 
•

B
ro

ad
 F

or
m

–
經

銷
商

批
單

的
限

制
，

如
：

•
變

更
產

品
•
重

新
包

裝
•
重

新
標

示
警

告
或

指
示

–
保

險
人

對
附

加
被

保
險

人
或

經
銷

商
仍

然
要

履
行

誠
信

原
則

•
誠

信
與

公
平

原
則

（
G

oo
d 

Fa
ith

 a
nd

 F
ai

rn
es

s）
•
惡

意
訴

訟
（

B
ad

 F
ai

th
 C

la
im

）
（

要
看

保
險

單
所

規
定

的
準

據
法

而
定

）

•
保

留
抗

辯
權

（
R

es
er

va
tio

n 
of

 R
ig

ht
s）

輕
鬆

聽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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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方

當
事

人
之

間
的

關
係

•
C

ou
nt

er
 C

la
im

s
–
反

訴
（

被
告

對
原

告
）

•
C

ro
ss

 C
la

im
s

–
交

叉
訴

訟
（

被
告

對
被

告
）

•
Th

ird
-p

ar
ty

 C
la

im
s

–
第

三
人

訴
訟

（
追

加
第

三
人

當
被

告
。

第
三

人
還

可
以

再
追

加
其

他
人

）

–
有

期
限

限
制

•
C

la
im

 o
ve

r
–
轉

向
索

賠
（

原
告

對
第

三
人

被
告

）

輕
鬆

聽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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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
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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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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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攤

與
求

償
（

co
nt

rib
ut

io
n 

an
d 

in
de

m
ni

ty
）

（
1）

•
每

個
人

都
要

共
同

負
責

僅
是

是
因

爲
在

同
一

銷
售

鏈
中

（
ch

ai
n 

of
 

di
st

rib
ut

io
n）

中
而

已
，

而
不

是
對

瑕
疵

都
各

有
責

任
。

把
追

償
的

責
任

由
消

費
者

移
轉

到
銷

售
鏈

的
成

員
。

•
分

攤
（

C
on

tr
ib

ut
io

n）
–

因
其

他
的

被
告

對
損

失
的

發
生

也
有

“
責

任
”

，
事

故
原

因
不

只
一

個
（

如
設

計
與

代
工

廠
, o

ut
so

ur
ce

 m
an

uf
ac

tu
re

r）
。

–
陪

審
團

會
做

“
責

任
”

之
分

配
（

ap
po

rt
io

nm
en

t）
。

•
但

法
院

不
見

得
對

零
件

製
造

商
有

管
轄

權
（

如
果

零
件

不
是

直
接

銷
售

到
美

國
）

。

•
追

償
（

In
de

m
ni

ty
）

–
請

求
者

主
張

他
完

全
對

損
失

的
發

生
無

責
任

。
–

對
其

他
的

被
告

要
求

完
全

的
補

償
（

co
m

pl
et

e 
re

im
bu

rs
em

en
t）

。

•
分

攤
或

追
償

必
須

要
在

判
決

後
一

年
内

提
起

。
•

實
務

上
，

如
果

在
訴

訟
中

有
人

提
起

th
ird

-p
ar

ty
 c

la
im

，
則

原
告

經
常

會
提

起
di

re
ct

 c
la

im
，

而
其

他
被

告
也

會
提

起
cr

os
s 

cl
ai

m
，

以
保

護
自

己
的

權
利

。
接

著
，

就
會

引
發

一
連

串
的

調
查

程
序

（
di

sc
ov

er
y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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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攤

與
求

償
（

co
nt

rib
ut

io
n 

an
d 

in
de

m
ni

ty
）

（
2）

•
經

銷
商

和
零

售
商

會
同

時
提

出
分

攤
與

追
償

的
請

求
。

–
可

在
本

訴
（

un
de

rly
in

g 
cl

ai
m
）
同

時
提

出
（

由
同

一
陪

審
團

審
理

）
，

也
可

以
另

案
提

出
。

•
因

爲
獨

立
責

任
與

他
人

責
任

的
區

別
，

零
售

商
可

以
要

求
免

責
（

es
ca

pe
）
：

–
“ 

Se
al

ed
 c

on
ta

in
er

 d
oc

tr
in

e”
 （

密
封

箱
原

則
）

–
“ 

m
er

e 
pa

ss
-th

ro
ug

h 
lia

bi
lit

y”
（

純
粹

通
過

原
則

）

–
主

張
獨

立
過

失
（

in
de

pe
nd

en
t n

eg
lig

en
ce

）
可

以
防

止
經

銷
商

或
零

售
商

在
審

判
前

“
脫

逃
”

。
•
法

院
同

意
–
脫

逃
成

功
•
法

院
不

同
意

–
陪

審
團

必
須

決
定

該
經

銷
商

或
零

售
商

是
否

有
共

同
責

任
（

co
m

pa
ra

tiv
e 

fa
ul

t）
，

而
須

分
攤

責
任

（
ap

po
rt

io
n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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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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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攤

與
求

償
（

co
nt

rib
ut

io
n 

an
d 

in
de

m
ni

ty
）

（
3）

•
共

同
被

告
的

合
作

–
以

交
互

訴
訟

（
cr

os
s 

cl
ai

m
s）

的
方

式
提

出
分

攤
（

co
nt

rib
ut

io
n）

與
求

償
（

in
de

m
ni

ty
）
的

請
求

，
但

–
共

用
專

家
•
評

估
損

失
專

家

•
評

估
責

任
專

家

–
在

交
互

質
問

（
cr

os
s-

ex
am

in
at

io
n）

原
告

證
人

時
策

略
性

合
作

–
在

“
開

場
陳

述
“

（
op

en
in

g 
st

at
em

en
t）

與
”

辯
論

總
結

”
（

cl
os

in
g 

st
at

em
en

t）
時

策
略

性
合

作

•
原

告
的

分
化

策
略

W
ho
m
	T
o	
Su
e

Pl
ai
nt
iff
’s
Ap
pr
oa
ch
es
	（

原
告

的
考

量
）

•
Sh
ot
gu
n	
Ap
pr
oa
ch
	 （

霰
彈

槍
式

）

–
Su
it
	fi
le
d	
ag
ai
ns
t	a
ll	
po
te
nt
ia
l	p
ar
ti
es

（
對

所
有

可
能

相
關

的
人

起
訴

）

•
Ta
ilo
re
d	
Ap
pr
oa
ch
	（

經
設

計
過

的
方

式
）

–
Su
it
	fi
le
d	
ag
ai
ns
t	a
	fe
w
	ta
rg
et
	d
ef
en
da
nt
s（

衹
對

若
干

目
標

被
告

起
訴

）

•
Ri
gh
t	T
o	
Su
e	
Pa
rt
ic
ul
ar
	D
ef
en
da
nt
	（

衹
能

針
對

特
定

的
被

告
起

訴
）

–
W
or
ke
rs
’	c
om

pe
ns
at
io
n	
st
at
ut
es
	li
m
it
	re
m
ed
ie
s	
fo
r	
w
or
k‐

re
la
te
d	
pe
rs
on
al
	o
r	
pr
od
uc
ts
	li
ab
ili
ty
	in
ju
ri
es
	to
	w
or
ke
r（

一
般

勞

工
補

償
責

任
的

法
律

限
制

衹
能

依
勞

工
補

償
責

任
或

產
品

責
任

擇
一

提
出

訴
訟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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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W
ho

m
 to

 S
ue

th
e 

de
fe

nd
an

t’s
 p

oi
nt

 o
f v

ie
w

 （
被

告
的

觀
點

）

56

•
如

果
第

三
方

訴
訟

中
的

原
告

與
被

告
内

鬥
的

話
，

則
會

使
原

告
得

利
，

因
此

，
就

一
個

被
告

而
言

，
好

不
要

再
另

外
再

把
沒

有
受

訴
的

第
三

方
告

進
來

，
因

爲
如

果
這

麽
做

的
話

會
讓

原
告

得
利

。

•
在

某
些

州
，

陪
審

團
會

受
指

示
考

慮
非

當
事

人
的

過
失

，
一

次
，

第
三

方
訴

訟
不

一
定

是
需

要
的

。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

Co
ns
id
er
at
io
ns
	fo
r	
Ac
ce
pt
in
g	
Te
nd
er
s	
of
	D
ef
en
se

（
被

要
求

代
爲

抗
辯

時
的

一
些

考
量

）

•
如

果
被

要
求

代
爲

抗
辯

的
話

，
需

要
考

慮
的

幾
件

事
：

–
An
al
yz
e	
Th
e	
Co
nt
ra
ct
s	
Be
tw
ee
n	
Th
e	
Pa
rt
ie
s（

研
究

雙
方

的
契

約
）

–
An
al
yz
e	
St
at
ut
or
y	
D
is
tr
ib
ut
or
	S
ta
tu
te
s（

研
究

是
否

有
要

幫
經

銷
商

代
爲

抗
辯

的
法

律
規

定
）

–
An
al
yz
e	
Ve
nd
or
’s
	E
nd
or
se
m
en
ts
（

研
究

保
險

單
内

的
經

銷
商

條
款

）

–
Co
ns
id
er
	P
ri
or
it
y	
O
f	I
ns
ur
an
ce
	Is
su
es
（

考
慮

哪
張

保
險

單
應

優
先

適
用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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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Co
ns
id
er
at
io
ns
	fo
r	
Ac
ce
pt
in
g	
Te
nd
er
s	
of
	D
ef
en
se

（
被

要
求

代
爲

抗
辯

時
的

一
些

考
量

）

•
An
al
yz
e	
th
e	
Co
nt
ra
ct
s	
Be
tw
ee
n	
th
e	
Pa
rt
ie
s（

研
究

雙
方

的
契

約
）

–
產

品
的

製
造

商
與

下
游

經
銷

商
之

間
的

供
應

契
約

，
授

權
契

約
，

分
銷

契
約

，
或

買
賣

契
約

中
經

常
有

提
供

補
償

或
代

爲
抗

辯
的

條
款

（
Pr
od
uc
t	m

an
uf
ac
tu
re
rs
	a
nd
	d
ow

ns
tr
ea
m
	p
ro
du
ct
	

se
lle
rs
	fr
eq
ue
nt
ly
	in
cl
ud
e	
de
fe
ns
e	
an
d	
in
de
m
ni
ty
	p
ro
vi
si
on
s	
in
	th
ei
r	

pr
od
uc
t	s
up
pl
y	
ag
re
em

en
ts
,	l
ic
en
si
ng
	a
gr
ee
m
en
ts
,	d
is
tr
ib
ut
io
n	

ag
re
em

en
ts
,	o
r	
sa
le
s	
ag
re
em

en
ts
	）

–
訂

單
與

發
票

裏
面

也
會

有
補

償
與

代
爲

抗
辯

的
條

款
（

Pu
rc
ha
se
	o
rd
er
s	
an
d	
in
vo
ic
es
	o
ft
en
	c
on
ta
in
	d
ef
en
se
	a
nd
	in
de
m
ni
ty
	

pr
ov
is
io
ns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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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Co
ns
id
er
at
io
ns
	fo
r	
Ac
ce
pt
in
g	
Te
nd
er
s	
of
	D
ef
en
se

（
被

要
求

代
爲

抗
辯

時
的

一
些

考
量

）

•
An
al
yz
e	
St
at
ut
or
y	
D
is
tr
ib
ut
or
	S
ta
tu
te
s（

研
究

是
否

有
要

幫
經

銷
商

代
爲

抗
辯

的
法

律
規

定
）

–
有

些
州

規
定

適
用

於
產

品
責

任
的

判
例

法
或

成
文

法
裏

有
提

供
補

償
或

代
爲

抗
辯

的
規

定
（
So
m
e	
st
at
es
	p
ro
vi
de
	fo
r	

de
fe
ns
e/
in
de
m
ni
ty
	in
	p
ro
du
ct
	li
ab
ili
ty
	c
as
es
	b
y	
co
m
m
on
	la
w
	o
r	

st
at
ut
e）

–
常

見
的

成
文

法
是

經
銷

商
法

，
規

定
產

品
的

製
造

商
在

產
品

沒
有

經
過

改
變

的
情

況
下

，
必

須
要

爲
下

游
的

經
銷

商
提

供
補

償
或

代
爲

抗
辯

的
義

務
（
Th
e	
m
os
t	c
om

m
on
	o
f	s
ta
tu
te
s	
ar
e	

“d
is
tr
ib
ut
or
	s
ta
tu
te
s”
	th
at
	o
ft
en
	r
eq
ui
re
	p
ro
du
ct
	m
an
uf
ac
tu
re
rs
	to
	

de
fe
nd
/i
nd
em

ni
fy
	d
ow

ns
tr
ea
m
	s
el
le
rs
	o
f	t
he
	p
ro
du
ct
	w
he
n	
th
e	

se
lle
rs
	d
o	
no
t	m

od
ify
	o
r	
al
te
r	
th
e	
pr
od
uc
t	i
n	
an
y	
w
ay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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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Co
ns
id
er
at
io
ns
	fo
r	
Ac
ce
pt
in
g	
Te
nd
er
s	
of
	D
ef
en
se

（
被

要
求

代
爲

抗
辯

時
的

一
些

考
量

）

•
St
ep
	1
	–

決
定

提
出

請
求

的
公

司
是

否
爲

經
銷

商
（
D
et
er
m
in
e	
w
he
th
er
	te
nd
er
in
g	
pa
rt
y	

is
	“v
en
do
r”
）

•
St
ep
	2
	–

決
定

需
要

代
爲

抗
辯

的
賠

案
是

否
符

合
保

險
單

所
規

定
的

狀
況

（
D
et
er
m
in
e	

w
he
th
er
	c
la
im
	g
iv
in
g	
ri
se
	to
	te
nd
er
	a
ri
se
s	

un
de
r	
on
e	
of
	th
e	
ci
rc
um

st
an
ce
s	
pr
ov
id
in
g	

fo
r	
co
ve
ra
ge

）

An
al
yz
e	
Ve
nd
or
s’
	

En
do
rs
em

en
ts
（

研
究

保
險

單
的

經
銷

商
條

款
）

能
適

用
保

險
單

附
加

被
保

險
人

條
款

的
公

司
經

常
會

根
據

保
險

單
的

規
定

請
求

代
爲

抗
辯

（
Co
m
pa
ni
es
	w
it
h	

ad
di
ti
on
al
	in
su
re
d	
st
at
us

w
ill
	o
ft
en
	te
nd
er
	p
ur
su
an
t	

to
	v
en
do
r’
s	
en
do
rs
em

en
ti
n	

ap
pl
ic
ab
le
	p
ol
ic
y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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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

Co
ns
id
er
at
io
ns
	fo
r	
Ac
ce
pt
in
g	
Te
nd
er
s	
of
	D
ef
en
se

（
被

要
求

代
爲

抗
辯

時
的

一
些

考
量

：
分

攤
與

求
償

）

•
Q
ue
st
io
n:
If
	In
su
ra
nc
e	
Ca
rr
ie
r	
A	
re
je
ct
s	
a	
te
nd
er
	o
f	d
ef
en
se
	fr
om

	
In
su
ra
nc
e	
Ca
rr
ie
r	
B,
	c
an
	In
su
ra
nc
e	
Ca
rr
ie
r	
B	
la
te
r	
on
	s
ee
k	

co
nt
ri
bu
ti
on
	o
r	
su
br
og
at
io
n	
fr
om

	In
su
ra
nc
e	
Ca
rr
ie
r	
A?
	（

如
果

A
保

險
公

司
拒

絕
爲

B
保

險
公

司
代

爲
抗

辯
，

則
B
保

險
公

司
是

否
在

事
後

會
要

求
分

攤
或

進
行

代
位

求
償

）

•
An
sw
er
:	Y
es
,	i
t	i
s	
po
ss
ib
le
（

很
可

能
）

–
Ge
ne
ra
l	r
ul
e	
‐w
he
re
	th
er
e	
ar
e	
tw
o	
in
su
ra
nc
e	
po
lic
ie
s	
is
su
ed
	b
y	

di
ffe
re
nt
	in
su
re
rs
	th
at
	p
ro
vi
de
	p
ri
m
ar
y	
co
ve
ra
ge
	to
	th
e	
sa
m
e	
in
su
re
d	

an
d	
co
nt
ai
n	
si
m
ila
r	
“o
th
er
	in
su
ra
nc
e”
	p
ro
vi
si
on
s,
	th
e	
in
su
re
r	
pa
yi
ng
	

m
or
e	
th
an
	it
s	
sh
ar
e	
is
	e
nt
it
le
d	
to
	r
ec
ov
er
	th
e	
ex
ce
ss
	p
ai
d	
fr
om

	th
e	

ot
he
r	
in
su
re
r（

一
般

的
原

則
是

，
如

果
兩

家
保

險
公

司
分

別
出

了
兩

張
保

險
單

，
而

同
時

都
屬

於
基

層
保

險
，

或
載

有
類

似
的

“
其

他
保

險
”

條
款

，
則

支
付

超
過

其
應

負
賠

償
責

任
比

例
的

保
險

公
司

有
權

向
其

他
保

險
公

司
要

求
攤

回
其

超
額

支
付

的
部

分
。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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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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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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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Co
ns
id
er
at
io
ns
	fo
r	
Ac
ce
pt
in
g	
Te
nd
er
s	
of
	D
ef
en
se

（
被

要
求

代
爲

抗
辯

時
的

一
些

考
量

：
分

攤
與

求
償

）

Co
nt
ri
bu
ti
on
	

by
	In
su
ra
nc
e	

Co
nt
ra
ct
（

依
據

保
險

契
約

的
分

攤
規

定
）

Eq
ui
ta
bl
e	

Co
nt
ri
bu
ti
on

（
依

衡
平

法
而

分
攤

）

Eq
ui
ta
bl
e	

Su
br
og
at
io
n（

依
衡

平
法

而
進

行
求

償
）

In
de
m
ni
ty
（

依
法

律
規

定
進

行
求

償
）

Fo
ur
	W
ay
s	
Th
at
	M
ay
	F
or
m
	B
as
is
	F
or
	S
uc
h	
An
	A
ct
io
n

62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第
三

方
訴

訟

•
同

時
，

對
原

告
或

其
他

被
告

進
行

對
事

故
的

發
生

是
否

也
要

同
負

責
任

的
調

查
也

是
很

重
要

的
事

。
這

樣
可

以
決

定
是

否
要

提
起

第
三

人
之

訴
。

–
譬

如
說

，
如

果
原

告
也

要
負

擔
相

對
的

責
任

，
則

可
以

對
原

告
提

起
相

對
訴

訟
。

–
如

果
我

們
可

以
相

信
其

他
被

告
也

要
負

部
分

責
任

，
則

可
以

對
其

他
被

告
提

起
相

對
訴

訟
。

•
終

是
否

要
提

出
第

三
人

訴
訟

要
看

個
案

的
情

形
而

定
。

•
被

保
險

人
所

聘
請

的
律

師
可

以
協

助
提

供
周

詳
的

評
估

，
以

便
決

定
是

否
值

得
向

其
他

方
提

出
第

三
人

訴
訟

，
如

果
需

要
的

話
，

也
要

決
定

一
個

適
合

的
時

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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鬆
聽
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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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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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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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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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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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

）

St
ag
es
	o
f	a
	C
iv
il	
La
w
su
it

In
iti
at
in
g	
a	

La
w
su
it:
	

Fi
lin
g	
of
	

th
e	

Co
m
pl
ai
nt

Se
rv
ic
e	
of
	

Pr
oc
es
s

In
iti
al
	

Re
sp
on
se
	to
	

a	
Co
m
pl
ai
nt

Pr
et
ri
al
	

Di
sc
ov
er
y

De
po
si
tio
ns

AD
R	
&
	

M
ed
ia
tio
n

Tr
ia
l	

Ap
pe
al
s

64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

St
ag
es

（
2）

of
	a
	C
iv
il	
La
w
su
it

•
Pr
et
ri
al
	D
is
co
ve
ry

（
審

前
互

換
資

料
）

–
W
ri
tt
en
	d
is
co
ve
ry

（
互

換
書

面
資

料
）

–
D
ep
os
it
io
ns
	o
f	f
ac
t	w

it
ne
ss
es

（
事

實
證

人
訪

談
採

證
）

–
Ex
pe
rt
	w
it
ne
ss
	d
is
cl
os
ur
e	
an
d	
de
po
si
ti
on
s（

專
家

證
人

提
供

資
料

與
訪

談
採

證
）

•
Pi
tf
al
ls
	o
f	d
ep
os
it
io
ns
	–
in
st
an
ce
s	
w
he
re
	a
	b
ad
	d
ep
os
it
io
n	

co
ul
d	
da
m
ag
e	
ca
se
:

ht
tp

://
la

w
pr

of
es

so
rs

.ty
pe

pa
d.

co
m

/le
ga

l_
sk

ill
s/

20
11

/
12

/fi
ve

-e
xa

m
pl

es
-o

f-d
ep

os
iti

on
s-

go
ne

-b
ad

.h
tm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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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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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審
前

互
換

資
料

（
一

般
原

則
）

•
美

國
司

法
制

度
與

世
界

上
其

他
國

家
的

司
法

制
度

在
審

前
互

換
資

料
（

D
i
s
c
o
v
e
r
y
）

這
方

面
有

很
大

的
不

同
（

什
麽

事
都

要
靠

自
己

，
隱

藏
資

料
要

受
到

嚴
厲

的
處

罰
）

•
一

般
來

説
，

美
國

法
院

允
許

雙
方

當
事

人
從

對
方

取
得

與
訴

訟
有

關
，

或
和

互
換

資
料

有
關

的
資

訊
或

文
件

。

•
審

前
互

換
資

料
包

括
三

個
主

要
的

部
分

：

–
(
1
)
互

換
書

面
資

料
，

包
括

書
面

詢
問

與
要

求
提

供
文

件
（

w
r
i
t
t
e
n
 

d
i
s
c
o
v
e
r
y
,
 
i
n
c
l
u
d
i
n
g
 
i
n
t
e
r
r
o
g
a
t
o
r
i
e
s

a
n
d
 
d
o
c
u
m
e
n
t
 

p
r
o
d
u
c
t
i
o
n
;
）

–
(
2
)
對

證
人

進
行

訪
談

採
證

（
f
a
c
t
 
w
i
t
n
e
s
s
 
d
e
p
o
s
i
t
i
o
n
s
）

;

–
(
3
)
要

求
專

家
證

人
提

供
資

料
或

進
行

訪
談

採
證

（
e
x
p
e
r
t
 
w
i
t
n
e
s
s
 

d
i
s
c
l
o
s
u
r
e
s
 
a
n
d
 
d
e
p
o
s
i
t
i
o
n
s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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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產
品

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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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被
保

險
人

保
存

證
據

的
義

務
（

Li
tig

at
io

n 
H

ol
d）

•
這

是
近

年
來

受
到

相
當

關
注

的
一

項
義

務
。

•
被

保
險

人
在

有
可

能
被

訴
之

前
，

就
要

啓
動

這
項

義
務

。

•
衹

要
與

賠
案

有
關

的
資

料
，

就
需

要
列

爲
保

存
的

範
圍

。

•
被

保
險

人
應

該
就

有
可

能
涉

及
的

範
圍

與
時

間
内

，
明

確
告

訴
相

關
的

員
工

應
採

取
必

要
的

保
存

措
施

。

•
除

了
紙

面
資

料
之

外
，

還
包

括
出

儲
存

在
各

種
電

子
裝

置
裏

的
電

子
資

料
（

el
ec

tro
ni

ca
lly

-s
to

re
d 

in
fo

rm
at

io
n 
，
簡
稱

E
S

I）
。

•
電

子
資

料
，

尤
其

是
電

子
郵

件
，

是
近

年
來

被
要

求
保

存
的

重
點

。
不

論
是

公
務

用
，

甚
至

是
私

用
，

都
要

注
意

保
存

。

•
律

師
必

須
協

助
被

保
險

人
讓

相
關

員
工

盡
到

保
護

義
務

。

•
如

果
違

反
的

話
，

會
被

認
爲

是
湮

滅
證

據
（

“S
po

lia
tio

n 
of

 e
vi

de
nc

e”
）

，
輕

則
罰

款
，

相
關

的
舉

證
不

被
承

認
（

或
對

方
的

舉
證

被
視

爲
成

立
）

，
重

則
會

導
致

敗
訴

或
缺

席
判

決
的

結
果

。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67

主
動

告
知

義
務

（
C

or
po

ra
te

 D
is

cl
os

ur
e 

an
d 

In
iti

al
 D

is
cl

os
ur

e）

•
在

聯
邦

法
院

訴
訟

需
要

特
別

注
意

這
項

規
定

。

•
根

據
Fe

de
ra

l R
ul

es
 o

f C
iv

il 
Pr

oc
ed

ur
e 

R
ul

e 
26

 (a
)(1

)的
規

定
，

被
保

險
人

必
須

在
按

照
R

ul
e 

26
（

f）
開

完
互

換
資

料
計

劃
（

di
sc

ov
er

y 
pl

an
）
會

議
（

D
is

co
ve

ry
 C

on
fe

re
nc

e）
後

14
天

的
時

間
内

提
供

下
列

資
料

：

–
公

司
内

有
可

能
和

賠
案

所
有

有
關

人
員

的
資

訊
。

–
公

司
内

儲
存

所
有

文
件

資
料

的
相

關
處

所
。

–
公

司
所

計
算

出
的

可
能

損
害

賠
償

數
額

。

–
公

司
所

投
保

的
保

險
與

可
能

賠
償

的
數

額
。

•
以

上
資

料
在

收
到

起
訴

狀
之

後
大

約
6
0
到

90
天

之
内

要
提

供
，

即
使

公
司

尚
未

有
時

間
做

完
完

整
的

調
查

。

•
被

保
險

人
必

須
在

公
司

内
儘

快
進

行
調

查
，

以
便

律
師

能
檢

查
被

保
險

人
所

搜
集

到
的

資
料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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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前

互
換

資
料

（
被

保
險

人
的

合
作

）

69

•
與

被
保

險
人

公
司

員
工

共
同

努
力

的
重

要
性

。

–
在

每
家

公
司

裏
都

要
找

出
一

位
人

員
負

責
協

調
搜

集
資

料
以

便

提
供

給
律

師
檢

視
。

–
律

師
必

須
與

被
保

險
人

密
切

合
作

以
便

盡
量

減
少

提
供

文
件

的

數
量

。

–
律

師
必

須
協

助
公

司
證

人
準

備
參

加
對

方
的

訪
談

採
證

，
并

同

時
陪

同
出

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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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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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1）

Pl
ea

di
ng

Su
m

m
on

s 
an

d/
or

C
om

pl
ai

nt

R
es

po
ns

e:
 

(1
) P

re
lim

in
ar

y 
ob

je
ct

io
n;

(2
) A

ns
w

er
s/

 
A

ffi
rm

at
iv

e 
D

ef
en

se
s

(3
) C

ou
nt

er
 C

la
im

s,
 

(4
) C

ro
ss

 C
la

im
s 

 
(5

) T
hi

rd
-p

ar
ty

 C
la

im
s

（
2）

D
is

co
ve

ry

R
eq

ue
st

 fo
r 

Pr
od

uc
tio

n 
of

 D
oc

um
en

ts

R
eq

ue
st

 fo
r 

A
dm

is
si

on

In
te

rr
og

at
or

y
D

ep
os

iti
on

(1
)

po
st

-tr
ia

l m
ot

io
ns

(2
)

A
pp

ea
l

(3
)

Se
ttl

e
(4

)
Pa

y 
se

ttl
em

en
t

（
5）

Tr
ia

l
（

4）
Se

ttl
em

en
t

（
6）

Po
st

 T
ria

l

（
1）

Ju
ry

 s
el

ec
tio

n;
 

（
2）

O
pe

n 
St

at
em

en
ts

;
（

3）
Pl

ai
nt

iff
’s

 C
as

e;
（

3）
D

ef
en

da
nt

’s
 C

as
e;

（
4）

C
lo

si
ng

 A
rg

um
en

ts
;

（
5）

Ju
ry

 in
st

ru
ct

io
ns

;
（

6）
Ju

ry
 D

el
ib

er
at

io
ns

;
（

7）
Ve

rd
ic

t

M
an

da
to

ry
Se

ttl
em

en
t 

C
on

fe
re

nc
e

Fa
ci

lit
at

io
n,

 
M

ed
ia

tio
n,

A
rb

itr
at

io
n

(M
ot

io
n 

fo
r 

Su
m

m
ar

y 
Ju

dg
m

en
t)

（
3）

M
ot

io
ns

/
O

pp
os

iti
on

A
ffi

da
vi

ts

su
bp

oe
na

Se
rv

ic
e

Pr
oc

es
s

Th
e L

ife
 of

 A
 L

aw
su

it

Ju
ris

di
ct

io
n

R
em

ov
al

Pr
od

uc
t 

Id
en

tit
y

D
ec

la
ra

to
ry

 
Ju

dg
m

en
t

Pr
ot

ec
tiv

e 
or

de
r

O
ffe

r o
f J

ud
gm

en
t

Li
tig

at
io

n 
H

ol
d 

D
is

cl
os

ur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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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is

co
ve

ry
（

審
前

互
換

資
料

）

•
W

rit
te

n 
D

is
co

ve
ry

（
互

換
書

面
資

料
）

–
In

te
rr

og
at

or
y（

書
面

詢
問

）

–
R

eq
ue

st
 fo

r P
ro

du
ct

io
n 

of
 D

oc
um

en
ts

（
請

求

出
示

文
件

）

–
R

eq
ue

st
 fo

r A
dm

is
si

on
s（

要
求

承
認

）

–
A

ffi
rm

at
iv

e 
D

is
cl

os
ur

e（
主

動
告

知
）

•
D

ep
os

iti
on

 （
Pr

e-
tr

ia
l O

ra
l D

is
co

ve
ry
，

訪
談

採
證

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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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
換

書
面

資
料

（
W

rit
te

n 
D

is
co

ve
ry
）

（
1）

•
In

te
rr

og
at

or
y（

書
面

詢
問

）

–
詢

問
損

失
發

生
的

原
因

，
詢

問
損

失
的

程
度

（
工

作
狀

況
/醫

療
費

用
等

）

–
其

他
事

故
，

其
他

訴
訟

，
或

技
術

標
凖

等
。

•
R

eq
ue

st
 fo

r P
ro

du
ct

io
n 

of
 D

oc
um

en
ts

（
請

求
出

示
文

件
）

–
醫

療
紀

錄
，

受
僱

情
況

，
過

去
收

入
。

（
被

告
請

求
）

–
有

關
產

品
和

銷
售

“
有

關
”

的
所

有
文

件
（

設
計

，
製

造
，

檢
測

，
銷

售
等

）
。

因
爲

時
間

很
短

（
30

到
45

天
，

但
一

般
可

以
延

長
）
通

常
會

造
成

被
告

很
大

的
困

擾
。

•
R

eq
ue

st
 fo

r A
dm

is
si

on
s（

要
求

承
認

）

–
一

方
當

事
人

要
求

另
外

一
方

承
認

某
些

問
題

的
真

實
性

。
縮

小
法

官
和

陪
審

團
所

要
處

理
的

範
圍

。
–

有
技

巧
的

原
告

律
師

會
暗

藏
很

多
陷

阱
在

内
。

•
In

iti
al

 D
is

cl
os

ur
e（

主
動

告
知

/
積

極
披

露
）

–
即

使
在

對
方

沒
有

請
求

的
情

況
下

，
一

方
也

要
主

動
將

相
關

文
件

提
供

對
方

。
–

被
告

必
須

要
審

慎
準

備
“

審
前

會
議

”
（

D
i
s
c
o
v
e
r
y
 C
o
n
f
e
re

n
ce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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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
換

書
面

資
料

（
W

rit
te

n 
D

is
co

ve
ry
）

（
2）

•
請

求
程

序
與

主
動

告
知

程
序

•
書

面
取

證
的

範
圍

（
相

關
性

與
能

夠
合

理
發

現
證

據
）

–
其

他
事

故
，

產
品

設
計

的
改

變
，

技
術

規
範

，
專

利
，

索
賠

紀
錄

，
相

關
產

品
的

投
訴

，
產

品
設

計
評

估
，

產
品

的
品

管
，

產
品

廣
告

與
手

冊
，

產
品

警
告

的
設

計
，

政
府

調
查

紀
錄

，
產

品
召

回
紀

錄
等

。

–
可

以
異

議
，

•
一

般
異

議
（

ge
ne

ra
l o

bj
ec

tio
ns

）
與

特
定

異
議

（
sp

ec
ifi

c 
ob

je
ct

io
ns

）
.

–
也

可
以

延
長

回
應

期
間

•
一

般
為

30
到

45
天

，
但

可
以

協
議

延
長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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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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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
談

採
證

（
D

ep
os

iti
on

s，
也

稱
爲

口
頭

證
詞

）
（

1）

•
會

先
有

“
宣

誓
證

詞
”

（
A

ffi
da

vi
ts

 u
nd

er
 o

at
h）

之
文

件
。

•
訪

談
採

證
是

爲
了

要
補

充
書

面
提

問
而

設
計

的
制

度
。

•
從

訪
談

採
證

通
知

（
de

po
si

tio
n 

no
tic

e）
與

要
求

訪
談

採
證

（
de

m
an

d 
fo

r 
de

po
si

tio
n）

開
始

•
選

擇
證

人
的

標
準

–
有

知
識

的
人

（
m

os
t k

no
w

le
dg

ea
bl

e）
?

•
公

司
内

部
的

選
擇

（
對

業
務

熟
悉

的
廣

度
與

深
度

）

–
禁

止
要

求
公

司
總

經
理

作
證

？

•
當

事
人

的
協

商
與

法
院

的
裁

量
權

–
要

就
哪

些
事

項
做

筆
錄

？
–

誰
該

去
做

筆
錄

證
詞

？
–

要
在

哪
裏

製
作

筆
錄

證
詞

？
•

人
數

多
/問

題
多

時
。

–
製

作
訪

談
採

證
的

程
序

要
如

何
進

行
？

–
拒

絕
訪

談
採

證
的

處
罰

（
sa

nc
tio

ns
）

•
罰

款
（

fin
e）

或
因

缺
席

裁
決

（
or

de
r o

f d
ef

au
lt）

而
導

致
敗

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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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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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
談

採
證

（
D

ep
os

iti
on

s，
也

稱
爲

口
頭

證
詞

）
（

2）

•
做

訪
談

採
證

之
前

–
事

前
的

準
備

，

–
律

師
的

參
與

。

•
做

訪
談

採
證

之
時

–
律

師
可

以
陪

同
到

場
，

並
提

出
異

議
（

ob
je

ct
io

ns
）

–
證

人
的

宣
誓

（
oa

th
）

–
對

某
些

事
項

（
如

at
to

rn
ey

-c
lie

nt
 p

riv
ile

ge
）
可

以
拒

絕
透

露
。

–
法

庭
紀

錄
員

（
co

ur
t r

ep
or

te
r）

–
翻

譯
（

in
te

rp
re

te
r）

–
原

告
與

其
他

共
同

被
告

律
師

的
接

續
詢

問
，

被
告

律
師

也
可

以
提

出
異

議
，

如
果

有
爭

議
，

則
由

法
院

裁
決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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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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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家

證
人

（
Ex

pe
rt

 W
itn

es
se

s）

•
證

人
分

爲
事

實
證

人
（

fa
ct

 w
itn

es
se

s）
與

專
家

證
人

（
ex

pe
rt

 
w

itn
es

se
s）

。
•

由
於

高
度

的
分

工
，

專
家

證
人

則
分

爲
：

–
評

估
損

失
專

家
（

lia
bi

lit
y 

ex
pe

rt
）

•
工

程
師

，
教

授
。

但
聘

請
專

家
證

人
的

目
的

並
不

是
只

在
證

明
產

品
沒

有
問

題
，

而
是

在
對

我
方

的
責

任
做

正
確

的
評

估
。

Te
st

ify
 a

nd
 c

on
su

lt原
則

。
•
專

家
意

見
要

如
何

合
理

詳
細

披
露

，
聯

邦
法

和
各

州
法

各
有

規
定

。

–
評

估
責

任
專

家
（

da
m

ag
es

 e
xp

er
t）

•
醫

師
（

m
ed

ic
al

 d
oc

to
rs
）

•
職

業
/復

健
/安

置
工

作
專

家
（

vo
ca

tio
na

l/r
eh

ab
ili

ta
tio

n 
jo

b 
re

pl
ac

em
en

t 
sp

ec
ia

lis
t）

•
經

濟
學

家
（

ec
on

om
is

ts
）

•
醫

療
護

理
規

劃
師

（
m

ed
ic

al
 li

fe
 c

ar
e 

pl
an

ne
rs
）

•
請

求
排

除
證

據
（

M
ot

io
ns

 In
 L

im
in

e）
•
試

圖
在

審
判

前
排

除
無

關
，

不
可

採
納

和
偏

頗
得

證
據

。
但

各
有

利
弊

（
如

打
草

驚
蛇

）
。



審
前

互
換

資
料

（
訪

談
採

證
1）

•
臺

灣
不

是
海

牙
國

外
取

證
公

約
（

th
e

H
ag

ue
C

on
ve

nt
io

n
on

th
e

Ta
ki

ng
of

Ev
id

en
ce

of
A

br
oa

d
）
的

簽
約

國
，

所
以

此
海

牙
公

約
的

規
定

并
不

適
用

•
因

此
，

如
果

要
對

願
意

接
受

訪
談

取
證

的
證

人
進

行
訪

談
的

話
，

需
要

遵
守

以
下

的
幾

個
規

定

–
譬

如
說

，
美

國
的

訴
訟

當
事

人
要

負
責

自
行

安
排

速
記

員
，

翻
譯

，
以

及
錄

影
人

員
（

st
en

og
ra

ph
er

s,
in

te
rp

re
te

rs
,

vi
de

ot
ap

e
op

er
at

or
s
）
。

–
除

此
之

外
，

美
國

訴
訟

當
事

人
應

該
在

美
國

在
臺

協
會

進
行

對
證

人
的

訪
談

採
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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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前

互
換

資
料

（
訪

談
採

證
2）

78

•
如

果
證

人
同

意
接

受
訪

談
採

證
，

同
時

臺
灣

本
地

的
法

律
也

允
許

的
話

，
則

依
美

國
聯

邦
民

事
訴

訟
程

序
規

則
（

Fe
de

ra
lR

ul
e

of
C

iv
il

Pr
oc

ed
ur

e
）
第

2
9
條

的
規

定
，

訪
談

證
人

可
以

在
任

何
地

方
，

在
任

何
人

面
前

，
以

任
何

方
式

進
行

。

•
如

果
證

人
不

同
意

接
受

訪
談

採
證

的
話

，
則

美
國

的
訴

訟
當

事
人

需
要

尋
求

臺
灣

的
司

法
協

助
，

透
過

兩
邊

的
法

院
與

外
交

人
員

，
對

證
人

進
行

訪
談

取
證

。
這

通
常

需
要

花
費

6
到

1
2
個

月
的

時
間

。

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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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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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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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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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

調
查

（
In

ve
st

ig
at

io
n）

•
這

裡
指

的
是

私
下

的
調

查
（

in
ve

st
ig

at
io

n）
，

但
還

是
要

受
審

前
互

換
資

料
（

D
is

co
ve

ry
）
程

序
規

則
的

約
束

。

–
檢

視
（

in
sp

ec
tio

n）
與

測
試

（
te

st
in

g）
產

品
;

–
訪

問
（

in
te

rv
ie

w
）
證

人
;

–
搜

集
各

類
報

告
與

圖
片

。

–
如

果
是

錄
影

的
話

，
則

要
提

供
全

部
的

影
片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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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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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

其
他

•
其

他
取

證
活

動

–
檢

驗
產

品
•
原

告
提

供
出

事
產

品
的

義
務

–
準

備
專

家
（

ex
pe

rt
 w

itn
es

se
s）

與
其

他
證

人
（

ot
he

r w
itn

es
se

s）
。

•
決

定
日

期

–
確

定
取

證
日

程
（

D
is

co
ve

ry
 S

ch
ed

ul
e）

–
參

加
日

程
安

排
會

議
（

Sc
he

du
le

 C
on

fe
re

nc
e）

–
法

院
發

”日
程

安
排

令
”（

Sc
he

du
lin

g 
O

rd
er
）

–
發

“
準

備
就

緒
聲

明
” 

（
St

at
em

en
t o

f T
ria

l R
ea

di
ne

ss
）



檢
查

產
品

（
pr

od
uc

t i
ns

pe
ct

io
n）

•
可

以
就

產
品

做
非

破
壞

性
或

破
壞

性
的

檢
驗

。

•
檢

查
產

品
僅

是
“

專
家

”
的

任
務

，
還

是
律

師
好

也
參

加
。

•
被

保
險

人
好

也
派

有
豐

富
知

識
的

員
工

參
加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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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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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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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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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
et

ria
l M

ot
io

ns
（

請
求

終
止

訴
訟

，
m

ot
io

n 
to

 d
is

m
is

s）

•
原

告
在

訴
訟

中
負

有
舉

證
的

責
任

，
但

如
果

原
告

不
能

在
某

些
方

面
提

供
充

足
的

證
據

，
如

果
有

根
據

，
則

被
告

可
以

提
出

要
求

駁
回

原
告

之
訴

的
請

求
。

–
被

告
有

幾
個

理
由

可
以

請
求

駁
回

原
告

之
訴

：
如

送
達

不
合

法
，

缺
乏

個
人

管
轄

權
，

無
法

證
明

訴
因

（
im

pr
op

er
se

rv
ic

e
of

pr
oc

es
s,

la
ck

of
pe

rs
on

al
ju

ris
di

ct
io

n,
fa

ilu
re

to
st

at
e

a
ca

us
e

of
ac

tio
n
）
。

–
審

判
法

院
允

許
當

事
人

雙
方

陳
訴

簡
單

的
理

由
，

然
後

法
院

會
舉

行
聽

證
會

。

–
如

果
法

官
認

爲
被

告
所

提
的

駁
回

原
告

之
訴

爲
有

理
由

，
則

被
告

就
脫

離
了

訴
訟

（
但

如
果

是
im

pr
op

er
se

rv
ic

e
of

pr
oc

es
s的

話

，
可

以
申

請
重

新
送

達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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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
et

ria
l M

ot
io

ns
（

請
求

直
接

進
入

實
質

審
判

程
序

，
m

ot
io

n 
fo

r s
um

m
ar

y 
ju

dg
em

en
t）

•
同

時
，

在
進

入
審

判
程

序
之

前
或

之
時

，
當

事
人

一
方

或
雙

方
都

可
以

提
出

直
接

進
入

實
質

審
判

（
m

ot
io

n 
fo

r s
um

m
ar

y 
ju

dg
m

en
t ）

的
申

請
。

–
提

出
此

請
求

的
一

方
相

信
就

事
實

部
分

已
經

沒
有

爭
議

，
而

應
該

做
對

其
有

利
的

判
決

。

–
當

案
卷

中
的

請
求

，
宣

誓
書

，
訪

談
採

證
或

者
是

證
物

都
顯

示
重

要
的

事
實

已
經

沒
有

真
正

的
爭

議
時

，
法

院
就

可
以

做
裁

定
，

讓
要

求
進

行
實

質
審

判
的

一
方

就
可

以
就

實
體

法
進

行
審

判
程

序
。

•
但

是
，

如
果

法
官

認
爲

重
要

的
事

實
還

是
要

繼
續

查
證

，
則

法
官

可
以

駁
回

申
請

，
而

讓
案

子
繼

續
進
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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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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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
l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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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	

Co
m
pl
ai
nt

Se
r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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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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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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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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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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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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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
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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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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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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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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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
T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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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
ag
es
	（
3）

of
	a
	C
iv
il	
La
w
su
it

•
和

解
會

議
（

Se
ttl

em
en

t C
on

fe
re

nc
e）

,
 
調

解
（

M
ed

ia
tio

n）
,
 
與

仲
裁

（
A

rb
itr

at
io

n）
–

通
常

是
在

審
前

互
換

資
料

之
後

。

•
審

判
（

Tr
ia

l）
–

衹
有

1
0
%
以

下
的

訴
訟

進
入

審
判

程
序

。

–
被

保
險

人
在

審
判

程
序

中
扮

演
主

要
的

角
色

。
•
公

司
的

個
人

化
與

證
明

公
司

的
利

益
。

•
上

訴
（

A
pp

ea
ls
）

–
檢

視
法

院
的

審
判

紀
錄

看
看

是
否

有
不

當
之

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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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解

/
調

解
/
仲

裁
（

Se
ttl

em
en

t C
on

fe
re

nc
e/

M
ed

ia
tio

n/
A

rb
itr

at
io

n）

•
在

審
前

互
換

資
料

的
程

序
結

束
前

或
結

束
後

，
雙

方
通

常
會

透
過

和
解

的
方

式
來

解
決

紛
爭

。

•
固

然
和

解
可

以
在

任
何

階
段

進
行

，
但

在
比

較
複

雜
的

案
件

中
，

比
較

有
意

義
的

和
解

通
常

是
在

雙
方

有
機

會
看

到
對

方
專

家
證

人

的
意

見
，

同
時

在
審

前
互

換
資

料
的

過
程

之
中

可
以

衡
量

可
能

的

責
任

之
後

再
進

行
。

•
進

行
和

解
的

方
式

可
以

透
過

雙
方

律
師

以
電

話
的

方
式

討
論

，
或

舉
行

私
人

的
調

解
服

務
，

或
在

法
院

以
正

式
的

和
解

會
議

等
方

式

進
行

。

86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審
判

（
Tr

ia
l）

•
美

國
大

部
分

的
民

事
訴

訟
案

件
都

在
進

入
實

質
訴

訟
程

序
前

以
雙

方

和
解

或
法

院
裁

定
駁

回
原

告
之

訴
的

方
式

解
決

）

•
正

式
出

版
的

報
告

估
計

大
概

衹
有

不
到

1
0
%
的

案
件

進
入

審
判

程
序

同
時

獲
得

判
決

。

•
如

果
真

的
進

入
審

判
程

序
的

話
，

就
要

有
一

個
人

代
表

被
保

險
人

出

庭
展

示
公

司
形

象
，

并
且

向
法

官
與

陪
審

團
證

明
，

公
司

對
審

判
的

結
果

很
在

意
，

同
時

對
案

子
是

嚴
肅

看
待

的
。

•
公

司
裏

其
他

的
人

則
可

以
擔

任
法

務
小

組
的

技
術

顧
問

或
專

家
證

人

的
角

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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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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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1）

Pl
ea

di
ng

Su
m

m
on

s 
an

d/
or

C
om

pl
ai

nt

R
es

po
ns

e:
 

(1
) P

re
lim

in
ar

y 
ob

je
ct

io
n;

(2
) A

ns
w

er
s/

 
A

ffi
rm

at
iv

e 
D

ef
en

se
s

(3
) C

ou
nt

er
 C

la
im

s,
 

(4
) C

ro
ss

 C
la

im
s 

 
(5

) T
hi

rd
-p

ar
ty

 C
la

im
s

（
2）

D
is

co
ve

ry

R
eq

ue
st

 fo
r 

Pr
od

uc
tio

n 
of

 D
oc

um
en

ts

R
eq

ue
st

 fo
r 

A
dm

is
si

on

In
te

rr
og

at
or

y
D

ep
o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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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
)

po
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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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m
o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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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
)

A
pp

ea
l

(3
)

Se
ttl

e
(4

)
Pa

y 
se

ttl
em

en
t

（
5）

Tr
ia

l
（

4）
Se

ttl
em

en
t

（
6）

Po
st

 T
ria

l

（
1）

Ju
ry

 s
el

ec
tio

n;
 

（
2）

O
pe

n 
St

at
em

en
ts

;
（

3）
Pl

ai
nt

iff
’s

 C
as

e;
（

3）
D

ef
en

da
nt

’s
 C

as
e;

（
4）

C
lo

si
ng

 A
rg

um
en

ts
;

（
5）

Ju
ry

 in
st

ru
ct

io
ns

;
（

6）
Ju

ry
 D

el
ib

er
at

io
ns

;
（

7）
Ve

rd
ic

t

M
an

da
to

ry
Se

ttl
em

en
t 

C
on

fe
re

nc
e

Fa
ci

lit
at

io
n,

 
M

ed
ia

tio
n,

A
rb

itr
at

io
n

(M
ot

io
n 

fo
r 

Su
m

m
ar

y 
Ju

dg
m

en
t)

（
3）

M
ot

io
ns

/
O

pp
os

iti
on

A
ffi

da
vi

ts

su
bp

oe
na

Se
rv

ic
e

Pr
oc

es
s

Th
e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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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

 A
 L

aw
su

it

Ju
ris

di
ct

io
n

R
em

ov
al

Pr
od

uc
t 

Id
en

tit
y

D
ec

la
ra

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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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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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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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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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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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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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o
f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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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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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t
io

n 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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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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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r
e



替
代

性
爭

端
解

決
方

法
（

A
lte

rn
at

iv
e 

D
is

pu
te

 R
es

ol
ut

io
n）

•
調

解
（

M
ed

ia
tio

n）
–

調
解

人
（

m
ed

ia
to

rs
）
由

有
經

驗
的

律
師

或
退

休
的

法
官

擔
任

。
–

調
解

目
的

是
希

望
當

事
人

順
利

解
決

紛
爭

。

•
仲

裁
（

A
rb

itr
at

io
n）

–
仲

裁
人

（
ar

bi
tr

at
or

s）
由

有
經

驗
的

律
師

或
退

休
的

法
官

擔
任

。
–

仲
裁

判
斷

書
（

aw
ar

d）
–

仲
裁

可
以

有
拘

束
力

或
無

拘
束

力
（

bi
nd

in
g 

or
 n

on
-b

in
di

ng
）
。

產
品

責
任

爭
議

比
較

少
用

拘
束

力
的

仲
裁

。
–

可
以

對
仲

裁
提

起
上

訴
，

但
要

撤
銷

也
很

困
難

。

•
Fa

ci
lit

at
io

n（
協

調
/和

解
）

–
一

般
人

可
以

擔
任

，
僅

就
協

調
就

金
額

達
成

和
解

。

•
M

oc
k 

Tr
ia

l/F
oc

us
 G

ro
up

（
模

擬
審

判
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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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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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0

審
判

（
Tr

ia
ls
）

（
1）

•
決

定
審

判
日

期
（

Sc
he

du
lin

g 
fo

r T
ria

l）

•
陪

審
團

（
Ju

ry
 S

el
ec

tio
n）

•
請

求
排

除
證

人
證

據
（

M
ot

io
ns

 in
 L

im
in

e）

•
請

求
直

接
判

決
（

M
ot

io
ns

 fo
r S

um
m

ar
y 

Ju
dg

m
en

t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91

審
判

（
Tr

ia
ls
）

（
2）

•
開

場
陳

述
（

O
pe

ni
ng

 S
ta

te
m

en
t）

–
只

能
闡

明
當

事
人

的
期

望
，

不
能

辯
論

與
解

釋
法

律
。

–
要

給
陪

審
團

先
入

爲
主

的
印

象
。

•
原

告
論

證
以

及
詰

問
（

Pl
ai

nt
iff

’s
 C

as
e,

 D
ire

ct
 a

nd
 C

ro
ss

 
Ex

am
in

at
io

n 
of

 F
ac

t W
itn

es
s,

 L
ia

bi
lit

y 
Ex

pe
rt

 a
nd

 D
am

ag
es

Ex
pe

rt
）

–
原

告
辯

論
；

–
原

告
直

接
詢

問
證

人
（

增
強

本
方

證
言

可
信

度
）
；

–
被

告
的

交
叉

詰
問

（
減

弱
對

方
證

言
可

信
度

）
。

•
請

求
法

院
判

決
駁

回
原

告
之

訴
（

M
ot

io
n 

fo
r D

ire
ct

ed
 V

er
di

ct
 a

t 
C

on
cl

us
io

n 
of

 P
la

in
tif

f’s
 C

as
e）

–
以

缺
乏

證
據

為
由

，
請

求
法

院
自

行
判

決
，

以
避

免
陪

審
團

審
判

。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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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92

審
判

（
Tr

ia
ls
）

（
3）

•
被

告
論

證
以

及
詰

問
（

D
ef

en
da

nt
’s

 C
as

e,
 D

ire
ct

 E
xa

m
in

at
io

n 
of

 F
ac

t a
nd

 
Fa

ct
 W

itn
es

s;
 C

ro
ss

 –
Ex

am
in

at
io

n 
by

 th
e 

Pl
ai

nt
iff
）

–
被

告
不

負
舉

證
責

任
，

但
仍

會
提

交
證

據
，

並
辯

論
；

–
被

告
詢

問
事

實
證

人
與

專
家

證
人

；
–

原
告

交
叉

詰
問

。

•
請

求
判

決
（

M
ot

io
ns

 fo
r a

 D
ire

ct
ed

 V
er

di
ct
）

–
請

求
法

院
自

行
判

決
。

法
院

一
般

不
會

同
意

。

•
辯

論
總

結
（

C
lo

si
ng

 A
rg

um
en

ts
）

–
可

以
相

互
辯

論
。

•
陪

審
團

裁
決

（
Ju

ry
 C

ha
rg

es
）

–
陪

審
團

決
定

事
實

爭
議

（
責

任
與

損
害

）
，

法
官

指
導

陪
審

團
適

用
法

律
–

陪
審

團
做

裁
決

（
Ve

rd
ic

t）
，

法
院

做
判

決
（

Ju
dg

m
en

t）

•
裁

決
後

之
請

求
（

Po
st

 –
Ve

rd
ic

t M
ot

io
ns

）



是
戰

是
和

（
W

he
n 

to
 D

ef
en

d 
vs

. W
he

n 
to

 S
et

tle
）

•
大

部
分

個
人

傷
害

或
產

品
責

任
的

美
國

訴
訟

案
件

都
在

法
庭

外
終

結
。

大
約

8
0
-
9
0
%
的

案
件

是
以

和
解

收
場

。

•
和

解
可

以
爲

各
方

帶
來

利
益

，
同

時
法

官
也

鼓
勵

當
事

人
協

商
和

解
。

•
大

部
分

的
案

件
都

能
和

解
因

爲
大

家
都

不
知

道
陪

審
團

要
如

何
判

決
。

•
和

解
另

外
一

個
好

處
是

能
夠

保
持

隱
私

。

93
輕

鬆
聽

懂
產

品
責

任
案

件
美

國
訴

訟
重

點
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是
戰

是
和

（
W

he
n 

to
 D

ef
en

d 
vs

. W
he

n 
to

 S
et

tle
）

•
從

財
務

的
觀

點
來

看
的

話
，

和
解

也
是

比
較

好
的

。
有

一
個

對
民

事
訴

訟
的

研
究

顯
示

，
大

部
分

的
原

告
如

果
不

接
受

和
解

，
而

進
入

審
判

程
序

的
話

，
可

能
反

而
拿

不
到

被
告

原
先

提
出

的
和

解
金

額
那

麽
多

。

•
這

是
一

個
研

究
從

2
0
0
2
年

到
2
0
0
5
年

間
2
0
5
4
個

審
判

案
件

的
發

現
。

–
（

St
ud

y
Fi

nd
s

Se
ttl

in
g

is
B

et
te

r
th

an
G

oi
ng

to
Tr

ia
l,

by
Jo

na
th

an
G

la
te

r,
N

ew
Yo

rk
Ti

m
es

,A
ug

,8
,2

00
8）

–
6
1
%
的

案
件

是
原

告
判

斷
錯

誤
，

而
進

入
審

判
程

序
。

–
2
4
%
的

案
件

是
被

告
誤

判
，

而
進

入
審

判
程

序
。

–
1
5
%
的

案
子

是
雙

方
都

做
了

錯
誤

的
決

定
，

被
告

付
出

比
原

告
原

先
要

求
得

少
的

金
額

，
但

原
告

得
到

比
被

告
原

先
所

提
出

較
多

的
金

額
）

–
這

個
研

究
顯

示
，

大
部

分
的

案
件

原
告

在
審

判
之

後
得

到
較

差
的

結
果

，
而

被
告

則
得

到
比

較
好

的
結
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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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
鬆
聽

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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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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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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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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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是
戰

是
和

（
W

he
n 

to
 D

ef
en

d 
vs

. W
he

n 
to

 S
et

tle
）

•
一

般
來

説
，

在
決

定
是

否
和

解
的

時
候

，
有

很
多

重
要

的
因

素
要

考
慮

，
如

：

–
P
r
o
o
f

o
f

f
a
u
l
t

（
是

否
能

證
明

過
失

）

–
V
e
r
d
i
c
t

p
o
t
e
n
t
i
a
l
（

判
決

的
可

能
性

）

–
W
h
e
t
h
e
r

t
h
e

p
l
a
i
n
t
i
f
f

h
a
s

j
u
r
y

a
p
p
e
a
l

（
原

告
是

否
能

打
動

陪
審

團
）

–
W
h
e
t
h
e
r

o
t
h
e
r

p
a
r
t
i
e
s

t
o

t
h
e

s
u
i
t

h
a
v
e

c
o
m
p
a
r
a
t
i
v
e

f
a
u
l
t

o
r

l
i
a
b
i
l
i
t
y

（
訴

訟
的

他
方

當
事

人
是

否
也

有
相

對
的

過
失

與
責

任
）

–
A
m
o
u
n
t

i
n

c
o
n
t
r
o
v
e
r
s
y

（
訴

訟
金

額
）

–
E
x
p
e
n
s
e
s

o
f

o
n
g
o
i
n
g

l
i
t
i
g
a
t
i
o
n

（
繼

續
訴

訟
所

要
花

費
的

費
用

）

–
P
o
t
e
n
t
i
a
l

b
a
d

p
r
e
s
s

t
o

t
h
e

c
o
m
p
a
n
y

a
n
d

o
t
h
e
r

b
u
s
i
n
e
s
s

c
o
n
s
i
d
e
r
a
t
i
o
n
s

（
對

公
司

形
象

是
否

會
造

成
負

面
的

影
響

，
以

及
其

他
商

業
上

的
考

量
）

–
W
h
o

i
s

t
h
e

j
u
d
g
e

a
s
s
i
g
n
e
d

t
o

t
h
e

c
a
s
e
（

案
件

的
承

辦
法

官
）

–
I
d
e
n
t
i
t
y

a
n
d

t
r
a
c
k

r
e
c
o
r
d

o
f

c
o
u
n
s
e
l

（
律

師
的

個
性

與
過

往
的

紀
錄

）

–
W
h
e
r
e

t
h
e

c
a
s
e

i
s

v
e
n
u
e
d
（

案
件

的
審

判
地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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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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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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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
念
（

20
16

03
23

）

是
戰

是
和

（
W

he
n 

to
 D

ef
en

d 
vs

. W
he

n 
to

 S
et

tle
）

•
每

個
案

件
的

事
實

都
不

相
同

，
因

此
，

所
要

考
慮

的
因

素
也

不
相

同
。

•
代

表
被

保
險

人
的

律
師

會
協

助
審

慎
的

評
估

，
以

便
決

定
是

否
要

試
圖

和
解

以
及

應
該

在
什

麽
時

候
和

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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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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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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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
重

點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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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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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原
告

律
師

的
聯

盟
（
Al
lia
nc
e	
of
	P
la
in
ti
ffs
’	A
tt
or
ne
ys
）

•
原

告
律

師
公

會
在

美
國

勢
力

是
很

龐
大

的
。

•
他

們
對

法
官

與
政

治
人

物
有

很
大

的
影

響
力

。

•
他

們
有

交
換

資
訊

的
龐

大
聯

絡
網

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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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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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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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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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告

律
師

的
聯

盟
（
Al
lia
nc
e	
of
	P
la
in
ti
ffs
’	A
tt
or
ne
ys
）

•
Po
pu
la
r	
Pl
ai
nt
iff
s’
	B
ar
s:

–
N
at
io
na
l	T
ri
al
	L
aw

ye
rs
:	

ht
tp
:/
/w
w
w
.th
en
at
io
na
lt
ri
al
la
w
ye
rs
.o
rg
/

–
Th
e	
Am

er
ic
an
	A
ss
oc
ia
ti
on
	F
or
	Ju
st
ic
e	
(“
AA
J”
)	

(f
or
m
er
ly
	k
no
w
n	
as
	A
ss
oc
ia
ti
on
	o
f	T
ri
al
	

La
w
ye
rs
	o
f	A
m
er
ic
a	
(“
AT
LA
”)
):
	

ht
tp
s:
//
w
w
w
.ju
st
ic
e.
or
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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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m

er
ic

an
 A

ss
oc

ia
tio

n 
of

 J
us

tic
e

ht
tp

s:
//w

w
w

.ju
st

ic
e.

or
g/

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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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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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
e 

N
at

io
na

l T
ria

l L
aw

ye
rs

ht
tp

://
w

w
w

.th
en

at
io

na
ltr

ia
lla

w
ye

rs
.o

rg
/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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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

原
告

律
師

的
聯

盟
（
Al
lia
nc
e	
of
	P
la
in
ti
ffs
’	A
tt
or
ne
ys
）

•
A
A
J
的

技
巧

。

–
對

政
治

獻
金

和
游

説
團

體
有

特
定

的
接

觸
管

道
。

–
花

了
很

多
時

間
阻

止
聯

邦
侵

權
行

爲
改

革
法

案
。

•
交

換
資

訊

–
訴

訟
包

（
Li

tig
at

io
n 

pa
ck

et
s）

–
研

究
服

務
（

R
es

ea
rc

h 
se

rv
ic

es
）

–
綫

上
文

件
，

訪
談

採
證

以
及

資
料

庫
（

O
nl

in
e 

do
cu

m
en

t, 
de

po
si

tio
n,

 a
nd

 a
rt

ic
le

 d
at

ab
as

es
 ）

10
1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K
ey
	M
ot
iv
at
in
g	
Fa
ct
or
s	
W
he
th
er
	a
	C
as
e	

Se
tt
le
s	
or
	G
oe
s	
to
	T
ri
al

雙
方

當
事

人
都

列
入

考
慮

的
因

素
（

1
）

•U
.S
.	d
oe
s	
no
t	h
av
e	
“l
os
er
	p
ay
s”
	r
ul
e	
（

美
國

并
沒

有
敗

訴
的

一
方

負
擔

對
方

律
師

費
用

的
制

度
）

。

•D
ia
m
et
ri
ca
lly
	o
pp
os
ed
	p
os
it
io
ns
	o
n	
va
lu
e	
an
d/
or
	li
ab
ili
ty
	（

就
金

額
與

責
任

截
然

不
同

的
立

場
）

•U
nc
er
ta
in
ty
	o
f	r
es
ul
t	a
t	t
ri
al
（

對
審

判
結

果
都

懷
有

不
確

定
性

）

•R
ea
so
na
bl
en
es
s	
of
	p
la
in
ti
ff’
s	
co
un
se
l（

原
告

律
師

是
否

合
理

）

•F
in
an
ci
al
	s
tr
en
gt
h	
of
	p
la
in
ti
ff’
s	
co
un
se
l（

原
告

律
師

的
財

力
是

否
雄

厚
，

訴
訟

支
出

是
原

告
律

師
的

“
投

資
”

）

•T
im
e	
an
d	
en
er
gy
	tr
ia
l	r
eq
ui
re
s	
(l
os
s	o
f	b
us
in
es
s	
ti
m
e	
fo
r	
co
rp
or
at
e	

de
fe
nd
an
t)
	a
nd
	it
s	r
ep
ut
at
io
na
l	i
m
pa
ct
	in
	 th
e	
fie
ld
（

審
判

所
需

要
的

時
間

和
精

力
。

對
公

司
來

説
，

所
喪

失
原

先
可

以
用

來
經

營
業

務
的

時
間

，
以

及
在

市
場

上
對

商
譽

的
衝

擊
）

10
2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K
ey
	M
ot
iv
at
in
g	
Fa
ct
or
s	
W
he
th
er
	a
	C
as
e	

Se
tt
le
s	
or
	G
oe
s	
to
	T
ri
al

雙
方

當
事

人
都

列
入

考
慮

的
因

素
（

2
）

•
Im
pr
es
si
on
s	
pl
ai
nt
iff
	a
nd
	o
th
er
	k
ey
	w
it
ne
ss
es
	a
re
	e
xp
ec
te
d	
to
	

m
ak
e	
（

原
告

以
及

其
他

主
要

證
人

所
要

創
造

的
形

象
）

•
Cr
ed
ib
ili
ty
	o
f	p
la
in
ti
ff’
s	
cl
ai
m
ed
	in
ju
ri
es
/d
am

ag
es
（

原
告

聲
稱

所
受

到
體

傷
或

財
損

的
可

信
度

）

•
Li
ke
lih
oo
d	
of
	ju
ry
	v
er
di
ct
	o
r	
de
fe
ns
e	
ve
rd
ic
t	v
s.
	g
ua
ra
nt
ee
d	

se
tt
le
m
en
t（

原
告

勝
訴

或
被

告
勝

訴
所

可
能

判
決

的
金

額
，

與
和

解
後

擔
保

付
款

的
比

較
）

•
Re
pu
ta
ti
on
	o
f	d
ef
en
da
nt
	in
	p
ay
in
g	
ou
t	c
la
im
s	
vs
.	a
gg
re
ss
iv
el
y	

ta
ki
ng
	c
as
e	
to
	tr
ia
l	（

被
告

是
否

任
意

付
款

或
積

極
抗

辯
的

名
聲
/形

象
）

•
W
he
th
er
	d
ef
en
da
nt
’s
	s
et
tl
em

en
t	o
ffe
r	
is
	fa
ir
	a
nd
	 r
ea
so
na
bl
e（

被
告

所
提

的
和

解
金

額
是

否
公

平
合

理
）

10
3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K
ey
	M
ot
iv
at
in
g	
Fa
ct
or
s	
W
he
th
er
	a
	C
as
e	

Se
tt
le
s	
or
	G
oe
s	
to
	T
ri
al

•
Co
nt
in
ge
nc
y	
Fe
e	
Ar
ra
ng
em

en
t（

勝
訴

付
款

制
度

）

•
Ag
re
em

en
t	b
et
w
ee
n	
cl
ie
nt
	a
nd
	a
tt
or
ne
y（

客
戶

與
律

師
之

間
的

協
議

）

•
Cl
ie
nt
	h
ir
es
	a
tt
or
ne
y	
w
it
ho
ut
	in
it
ia
l	p
ay
m
en
t

（
客

戶
雇

用
律

師
不

需
要

先
付

頭
期

費
用

）

•
N
o	
m
on
th
ly
	le
ga
l	b
ill
s（

沒
有
每
月
賬
單
的
問
題
）

•
At
to
rn
ey
	g
et
s	
pa
id
	p
er
ce
nt
ag
e	
of
	w
in
（

律
師

依
據

勝
訴

金
額

的
比

例
得

到
報

酬
）

•
So
m
et
im
es
	a
ffe
ct
s	
ho
w
	m
uc
h	
ti
m
e	
a	

pl
ai
nt
iff
’s
	a
tt
or
ne
y	
is
	w
ill
in
g	
to
	s
pe
nd
	o
n	
an
y	

gi
ve
n	
ca
se
（
這
些
考
慮
因
素
會
影
響
到
律
師
會
願
意

花
多

少
時

間
在

特
定

案
件

上
）

Ke
y	

M
ot
iv
at
in
g	

Fa
ct
or
s	
fo
r	

Pl
ai
nt
iff
s（

1）

10
4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

K
ey
	M
ot
iv
at
in
g	
Fa
ct
or
s	
W
he
th
er
	a
	C
as
e	

Se
tt
le
s	
or
	G
oe
s	
to
	T
ri
al

•
Sy
m
pa
th
y（

同
情

心
）

•
Ex
am

pl
e:
	In
	o
ne
	o
f	o
ur
	p
as
t	c
as
es
,	t
he
	

pl
ai
nt
iff
	w
as
	a
	7
	y
ea
r	
ol
d	
bo
y	
w
ho
	w
as
	

di
sf
ig
ur
ed
	w
he
n	
hi
t	b
y	
a	
ba
ll	
at
	a
	C
ub
s	

ba
se
ba
ll	
ga
m
e.
	A
t	t
ha
t	t
im
e,
	Il
lin
oi
s	
la
w
	

pr
ov
id
ed
	th
at
	a
	b
as
eb
al
l	t
ea
m
	h
ad
	n
o	
le
ga
l	

lia
bi
lit
y	
fo
r	
a	
“b
al
l	i
n	
pl
ay
.”

•
In
	th
is
	c
as
e,
	th
e	
bo
y	
w
as
	p
or
tr
ay
ed
	a
s	
be
in
g	

yo
un
g	
an
d	
in
no
ce
nt
,	a
nd
	h
e	
ga
rn
er
ed
	a
	lo
t	o
f	

sy
m
pa
th
y	
fr
om

	th
e	
ju
dg
e	
an
d	
th
e	
ju
ry
.	

•
In
	th
e	
en
d,
	th
e	
ju
dg
e	
an
d	
ju
ry
	ig
no
re
d	
Ill
in
oi
s	

la
w
	a
t	t
ha
t	t
im
e	
an
d	
aw
ar
de
d	
th
e	
pl
ai
nt
iff
	

da
m
ag
es
.	

Ke
y	

M
ot
iv
at
in
g	

Fa
ct
or
s	
fo
r	

Pl
ai
nt
iff
s（

2）

10
5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K
ey
	M
ot
iv
at
in
g	
Fa
ct
or
s	
W
he
th
er
	a
	C
as
e	

Se
tt
le
s	
or
	G
oe
s	
to
	T
ri
al

•
Be
in
g	
H
ea
rd

（
被

聽
到

）

•
So
ci
al
	m
ed
ia
	g
iv
es
	th
e	
pl
ai
nt
iff
	th
e	

op
po
rt
un
it
y	
to
	c
ri
ti
ci
ze
	th
e	
de
fe
nd
an
t	

co
rp
or
at
io
n

•
Ex
am

pl
e:
	in
	2
01
2,
	M
cD
on
al
ds
	la
un
ch
ed
	a
	

Tw
it
te
r	
ca
m
pa
ig
n	
us
in
g	
th
e	
ha
sh
ta
g,
	

#M
cD
St
or
ie
s.
	In
st
ea
d	
of
	th
e	
po
si
tiv
e	
st
or
ie
s	

th
at
	M
cD
on
al
ds
	e
xp
ec
te
d	
to
	b
e	
po
st
ed
,	

ne
ga
tiv
e	
co
m
m
en
ts
	w
er
e	
po
st
ed
	b
y	
Tw

it
te
r	

us
er
s:

•
“O
rd
er
ed
	a
	M
cD
ou
bl
e,
	s
om

et
hi
ng
	in
	[i
t]
	

ch
ip
pe
d	
m
y	
m
ol
ar
.”

•
“H
os
pi
ta
liz
ed
	fo
r	
fo
od
	p
oi
so
ni
ng
	a
ft
er
	

ea
ti
ng
	M
cD
on
al
ds
	in
	1
98
9.
”		
N
ev
er
	a
te
	

th
er
e	
ag
ai
n	
an
d	
be
ca
m
e	
a	
Ve
ge
ta
ri
an
.	

Sh
ou
ld
	h
av
e	
su
ed
.”	

•
“F
in
ge
rn
ai
l	i
n	
m
y	
Bi
gM

ac
O
nc
e…
”

Ke
y	

M
ot
iv
at
in
g	

Fa
ct
or
s	
fo
r	

Pl
ai
nt
iff
s（

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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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K
ey
	M
ot
iv
at
in
g	
Fa
ct
or
s	
W
he
th
er
	a
	C
as
e	

Se
tt
le
s	
or
	G
oe
s	
to
	T
ri
al

•
W
an
ti
ng
	th
e	
W
ho
le
	T
hi
ng
	to
	b
e	
O
ve
r

（
希

望
這

個
事

件
趕

緊
結

束
）

•
Li
ti
ga
ti
on
	is
	e
m
ot
io
na
l	a
nd
	le
ng
th
y	

pr
oc
es
s（

訴
訟

有
時

候
是

很
情

緒
性

同
時

冗
長

的
程

序
）

Ke
y	

M
ot
iv
at
in
g	

Fa
ct
or
s	
fo
r	

Pl
ai
nt
iff
s（

4）

10
7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軟
柿

子
（
So
‐C
al
le
d	
“E
as
y	
Ta
rg
et
s”
）

•
保

險
公

司
好

不
要

被
貼

上
軟

柿
子

的
標

簽
。

•
大

額
的

金
錢

會
使

得
被

告
成

爲
目

標
，

但
被

告
的

作
爲

會
決

定
是

否
會

被
貼

上
軟

柿
子

的
標

簽
。

10
8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

軟
柿

子
（
So
‐C
al
le
d	
“E
as
y	
Ta
rg
et
s”
）

Ex
am

pl
e	
1:
	

衆
所

周
知

W
a
l
-
M
a
r
t
是

個
採

積
極

抗
辯

策
略

的
公

司

W
a
l
-
M
a
r
t
在

2
0
0
0
年

被
告

了
4
8
5
1
次

，
平

均
每

兩
小

時
就

被
告

一
次

，
而

W
a
l
-
M
a
r
t
的

律
師

還
有

1
0
0
0
0
件

未
決

案
件

。

W
a
l
-
M
a
r
t
積

極
抗

辯
的

政
策

爲
公

司
帶

來
利

益
，

近
年

來
他

們
涉

訟
的

件
數

一
直

很
穩

定
，

因
爲

有
意

訴
訟

的
人

和
他

們
的

律
師

在
衡

量
訴

訟
的

代
價

之
後

，
通

常
會

選
擇

不
要

對
W
a
l
-
M
a
r
t

提
起

訴
訟

。

10
9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軟
柿

子
（
So
‐C
al
le
d	
“E
as
y	
Ta
rg
et
s”
）

Ex
am

pl
e 

2:
 

我
們

代
表

一
個

供
監

獄
犯

人
使

用
椅

子
的

製
造

商
。

某
次

一
位

犯
人

因
椅

子
破

裂
受

傷
而

請
求

1
0
0
0
美

元
的

賠
償

。

即
使

請
求

金
額

很
低

，
但

製
造

商
還

是
選

擇
了

進
行

抗
辯

，
因

爲
，

製
造

商
知

道
，

如
果

和
那

位
犯

人
和

解
，

則
其

他
的

犯
人

會
跟

著
提

出
源

源
不

斷
的

訴
訟

。

11
0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上
訴

（
A

pp
ea

ls
 P

ro
ce

ss
）

•
如

果
法

院
的

判
決

結
果

是
不

利
的

，
或

裁
定

是
影

響
很

大
的

，
則

可
以

向
中

級
上

訴
法

院
上

訴
。

•
上

訴
法

院
并

不
再

進
行

另
外

一
次

審
判

，
而

是
檢

視
審

判
法

院
的

紀
錄

，
以

及
雙

方
所

提
出

的
説

明
，

來
決

定
承

辦
的

法
官

在
審

前
或

審
判

時
是

否
犯

了
錯

誤
。

•
通

常
上

訴
程

序
都

要
持

續
一

年
以

上

•
如

果
原

審
判

是
判

決
要

給
付

原
告

一
定

的
金

額
，

則
在

上
訴

期
間

也
要

支
付

利
息

。

11
1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11
2

上
訴

（
A

pp
ea

ls
）

•
上

訴
人

（
A

pp
el

la
nt
）

•
被

上
訴

人
（

A
pp

el
le

e）
•
上

訴
法

院
（

A
pp

el
la

te
 C

ou
rt
）

–
上

訴
保

證
金

（
A

pp
el

la
te

 B
on

d）



在
臺

灣
執

行
美

國
判

決
（

En
fo

rc
ea

bi
lit

y 
of

 U
.S

. J
ud

gm
en

ts
 in

 T
ai

w
an

）

如
果

符
合

下
列

條
件

，
外

國
法

院
的

判
決

可
以

在
臺

灣
被

承
認

：

1
.

臺
灣

法
律

認
爲

外
國

法
院

就
該

訴
訟

具
有

管
轄

權
。

2
.

該
判

決
并

沒
有

違
反

臺
灣

的
法

律
或

公
共

政
策

。

3
.

該
判

決
已

經
確

定
而

無
法

再
上

訴
。

4
.

臺
灣

的
被

告
受

到
合

法
送

達
。

5
.

臺
灣

法
院

的
判

決
也

可
以

在
對

方
國

家
互

惠
執

行
。

11
3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11
4

執
行

•
“C

on
ve

nt
io

n 
on

 R
ec

og
ni

tio
n 

an
d 

En
fo

rc
em

en
t o

f F
or

ei
gn

 A
rb

itr
al

 
A

w
ar

ds
” 

•
原

告
可

以
執

行
被

告
在

美
國

的
資

產
。

•
臺

灣
可

透
過

民
事

訴
訟

法
執

行
美

國
判

決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任

案
件

美
國

訴
訟

重
點

觀
念

（
20

16
03

23
）

11
5

處
理

產
品

責
任

保
險

賠
案

常
見

的
問

題

•
管

轄
權

（
Ju

ris
di

ct
io

n）
與

送
達

（
Se

rv
ic

e）
問

題
。

•
無

法
辨

識
是

否
為

被
保

險
人

的
產

品
（

Id
en

tif
ic

at
io

n 
of

 
Pr

od
uc

ts
）

。

•
被

保
險

人
無

法
提

供
與

產
品

有
關

的
(
設

計
,
製

造
與

銷
售

)
 

記
錄

及
資

料
。

•
語

言
的

障
礙

。

•
對

美
國

複
雜

的
法

律
制

度
不

熟
悉

。

•
無

法
配

合
訴

訟
時

效
,
造

成
缺

席
判

決
（

D
e
f
a
u
l
t
 
J
u
d
g
m
e
n
t
）

。

•
被

保
險

人
或

其
員

工
有

意
或

無
意

的
不

合
作

。

謝
謝

，
請

指
教

！

ta
nj

en
hs

u@
gm

ai
l.c

om
by

W
ill

ia
m

 C
re

m
er

Jo
sh

 Y
ea

ge
r

Je
nn

ife
r L

ee
T.

 J
. H

su

輕
鬆

聽
懂

產
品

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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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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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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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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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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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03

23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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